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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京0106刑初1348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李明，男，1982年11月3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汉族，初中

文化，农民，户籍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达呼店镇

北兴村4组；曾因犯抢劫罪于2007年9月被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

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2008

年2月9日刑满释放；因涉嫌敲诈勒索罪，于2018年11月29日被羁

押，次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 1月 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丰台

区看守所。 

辩护人贺孟东，北京市瑞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方继刚（外号方小虎），男，1984年9月5日出生于黑龙江

省，汉族，小学文化，农民，户籍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石人镇

双于村双于屯；因涉嫌敲诈勒索罪，于2018年10月23日被羁押，次

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11 月 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丰台区看守

所。 

辩护人康艾丽，北京市慧海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兵，男，1985年5月23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汉族，中专

文化，农民，户籍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达呼店镇

散居7组；因涉嫌敲诈勒索罪，于2018年10月23日被羁押，次日被

刑事拘留，同年11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 

辩护人张杰，北京市瑞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张鹏，男，1990年2月20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汉族，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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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农民，户籍地黑龙江省依安县新屯乡洪发村 6 组；因涉嫌敲诈

勒索罪，于2019年1月15日被羁押，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19

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 

辩护人杨博，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权，男，1962年8月17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汉族，高中

文化，农民，户籍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康金镇季德村；因涉嫌

敲诈勒索罪，于2018年10月23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

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 

辩护人刘长兴，北京市中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高云龙，男，1980年 7月 5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汉族，初

中文化，农民，户籍地黑龙江省肇东市宋站镇繁荣街14委8组796号；

因涉嫌敲诈勒索罪，于2018年10月23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

同年12月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 

辩护人刘红艳，北京市嘉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刘艳丽，男，1983年 12月 22日出生于河北省，满族，初

中文化，农民，户籍地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新地乡太

平村太平地85号；因涉嫌敲诈勒索罪，于2018年11月2日被羁押，

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11 月 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丰台区看

守所。 

辩护人张婧，北京元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冯天兵，男，1973年7月15日出生于四川省，汉族，初中

文化，无业，户籍地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红军路107幢5单元301号；

因涉嫌敲诈勒索罪，于 2018年 11月 1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

同年11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 

辩护人宋春荣，北京市智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亚春，男，1966年 11月 14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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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西伯街 3 号；因涉

嫌敲诈勒索罪，于2018年10月23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11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 

辩护人王亚楼，河北宝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张玉柱，男，1964年 12月 15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汉族，

文盲，农民，户籍地黑龙江省肇东市德昌乡育民村发财屯 164 号；因

涉嫌敲诈勒索罪，于2018年10月23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

年11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 

辩护人郑东青，北京市首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周树文，男，1971年2月11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汉族，初

中文化，无业，户籍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江安街道一厂社区286组；

因涉嫌敲诈勒索罪，于2018年10月23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

同年11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 

辩护人孟宪红，北京市慧海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郑海龙，男，1967年11月8日出生于吉林省，朝鲜族，初

中文化，农民，户籍地吉林省舒兰市北城街沿洋委三组；因涉嫌敲诈

勒索罪，于 2018年 10月 23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11月

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 

辩护人赵黎明，北京市慧海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苏志远，男，1987年 9月 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汉族，小

学文化，农民，户籍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康金镇兰阳村；因涉

嫌敲诈勒索罪，于2018年10月23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11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 

辩护人邹学伟，北京市嘉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苏金玲，女，1985年 6月 3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汉族，小

学文化，农民，户籍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康金镇兰阳村；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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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敲诈勒索罪，于2018年10月23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11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 

辩护人霍薇，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杨欢，男，1987年 12月 29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汉族，初

中文化，农民，户籍地黑龙江省肇东市尚家镇平房村3组29号；因涉

嫌敲诈勒索罪，于2018年10月23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11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 

辩护人张振，北京熙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彭春雨，男，1983年1月27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汉族，初

中文化，农民，户籍地黑龙江省肇东市尚家镇平房村1组60号；因涉

嫌敲诈勒索罪，于2018年10月23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11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 

辩护人张天利，北京熙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庆丰，男，1979年 10月 28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汉族，

中专文化，农民，户籍地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永安满族镇永安村 2

组 75号；因涉嫌敲诈勒索罪，于 2018年 10月 23日被羁押，次日被

刑事拘留，同年12月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 

辩护人柯于河，北京市嘉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志刚，男，1987年9月15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汉族，初

中文化，农民，户籍地黑龙江省甘南县宝山乡三合村兴塔一屯；曾因

犯盗窃罪、抢劫罪于2007年9月被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金人民币 3000元，于 2009年 4月 9日刑满

释放；因涉嫌敲诈勒索罪，于2018年10月23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

拘留，同年11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 

辩护人尚卫，北京市民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张艳景，女，1983年6月28日出生于吉林省，汉族，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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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农民，户籍地吉林省榆树市环城乡肖乡村纪家桥 7 组；因涉嫌

敲诈勒索罪，于2018年10月23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

月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 

辩护人田宇，北京市民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崔玉波，女，1965年 8月 8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汉族，文

盲，农民，户籍地黑龙江省肇东市德昌乡育民村发财屯 164 号；因涉

嫌敲诈勒索罪，于2018年10月23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11月23日被取保候审；2020年7月9日经本院决定被逮捕。 

辩护人王宝军，北京市嘉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杨凤臣，男，1966年2月10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汉族，初

中文化，农民，户籍地黑龙江省肇东市尚家镇平房村3组29号。因涉

嫌敲诈勒索罪，于2018年10月23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11月23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李萌，北京东舜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王珂，北京东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以京丰检一部刑诉〔2019〕1176 号起诉

书指控被告人李明、方继刚、李兵、张鹏、王权、高云龙、刘艳丽、

冯天兵、王亚春、张玉柱、周树文、郑海龙、苏志远、苏金玲、杨欢、

彭春雨、李庆丰、王志刚、张艳景、崔玉波、杨凤臣犯敲诈勒索罪，

于2019年9月1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2020年3月24日，北京市丰台

区人民检察院以京丰检一部刑追诉〔2020〕2号追加起诉决定书对被告

人李明追加指控一起犯罪事实。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

了本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唐晓庆、马志坤及检察

官助理李南璇、王栋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明及辩护人贺孟东、被

告人方继刚及辩护人康艾丽、被告人李兵及辩护人张杰、被告人张鹏

及辩护人杨博、被告人王权及辩护人刘长兴、被告人高云龙及辩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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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艳、被告人刘艳丽及辩护人张婧、被告人冯天兵及辩护人宋春荣、

被告人王亚春及辩护人王亚楼、被告人张玉柱及辩护人郑东青、被告

人周树文及辩护人孟宪红、被告人郑海龙及辩护人赵黎明、被告人苏

志远及辩护人邹学伟、被告人苏金玲及辩护人霍薇、被告人杨欢及辩

护人张振、被告人彭春雨及辩护人张天利、被告人李庆丰及辩护人柯

于河、被告人王志刚及辩护人尚卫、被告人张艳景及辩护人田宇、被

告人崔玉波及辩护人王宝军、被告人杨凤臣及辩护人李萌到庭参加诉

讼。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另本案退

回补充侦查一次。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7年 3月至 2018年 10月间，被告人李明、方继刚、李兵、张

鹏、刘艳丽、王权、高云龙、冯天兵、王亚春、王志刚、张玉柱、周

树文、郑海龙、苏志远、苏金玲、杨欢、彭春雨、李庆丰、张艳景、

崔玉波、杨凤臣伙同李振方（在逃）、王伟民（在逃）等多人形成恶势

力，在本市多处建筑工地，假意从劳务公司承揽木工工程后，消极怠

工或滋事挑剔，影响施工，直至劳务公司要求其停止施工并退场。在

退场与劳务公司结算工资的过程中，被告人李明、方继刚、李兵、张

鹏、王权、高云龙等人作为代表，组织上述人员通过围堵项目工地、

喊口号等方式向劳务公司及中建二局等发包单位施加压力，推翻原来

按照工程完工量结算工资的协议，以找不到中间人，也找不到木工队

负责人为理由，要求按照木工队自己记录的每个工人的工时、工伤等

情况结算工资，勒索非法收益。具体如下: 

1、2017年3月至5月间，被告人李明、方继刚、张鹏、刘艳丽、

王权、王亚春、苏金玲、李庆丰等 163 人进入本市大兴区金科项目工

地，以上述手段，从四川省天佑建筑劳务开发有限公司索得现金人民

币17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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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7年3月至5月间，被告人李明、张鹏、刘艳丽等 49人进

入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40号项目工地，以上述手段，从安阳市豫丰

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索得现金人民币51万余元。 

3、2017年8月至9月间，被告人李明、方继刚、张鹏、王权、王

志刚、张玉柱、苏志远、苏金玲、彭春雨、李庆丰、崔玉波等53人进

入本市门头沟区新城项目工地，以上述手段，从江油市科达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索得现金人民币22万余元。 

4、2018年3月至5月间，被告人李明、方继刚、李兵、王权、王

亚春、周树文、郑海龙、苏志远、苏金玲、杨欢、彭春雨、李庆丰等

51 人进入本市朝阳区小红门江南府项目工地，以上述手段，从北京华

夏安信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索得现金人民币35万余元。 

5、2018年6月，被告人李明、方继刚、李兵、张鹏、刘艳丽、王

权、高云龙、冯天兵、王志刚、张玉柱、周树文、郑海龙、苏志远、

苏金玲、杨欢、彭春雨、李庆丰、张艳景等47人进入本市丰台区南苑

乡槐房新宫项目工地，以上述手段，从北京忠信嘉业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索得现金人民币22.8万元。 

6、2018年 9月至10月间，被告人李明、方继刚、李兵、王权、

高云龙、冯天兵、王亚春、王志刚、张玉柱、周树文、郑海龙、苏志

远、苏金玲、杨欢、彭春雨、李庆丰、张艳景、崔玉波、杨凤臣等 35

人进入本市朝阳区孙河乡瑞悦府项目工地，以上述手段，欲从北京信

诚华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勒索现金人民币34万元，因被公安机关抓获

而未能得逞。 

被告人方继刚、李兵、王权、高云龙、王亚春、王志刚、张玉柱、

周树文、郑海龙、苏志远、苏金玲、杨欢、彭春雨、李庆丰、张艳景、

崔玉波、杨凤臣于2018年10月23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石榴园

派出所抓获；被告人冯天兵于 2018年 11月 1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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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局石榴园派出所抓获；被告人刘艳丽于 2018年 11月 2日被北京市

公安局丰台分局石榴园派出所抓获；被告人李明于2018年11月29日

被北京市密云区司马台进京检查站查获；被告人张鹏于2019年1月15

日被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公安局铁峰分局刑侦大队抓获。 

针对起诉的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关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

告人李明、方继刚、李兵、张鹏、刘艳丽、王权、高云龙、冯天兵、

王亚春、王志刚、张玉柱、周树文、郑海龙、苏志远、苏金玲、杨欢、

彭春雨、李庆丰、张艳景、崔玉波、杨凤臣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

勒索他人财物，系共同犯罪，21 人的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其

中，被告人李明、方继刚、李兵、张鹏、刘艳丽、王权、王亚春、王

志刚、张玉柱、周树文、郑海龙、苏志远、苏金玲、杨欢、彭春雨、

李庆丰、高云龙、张艳景、冯天兵、崔玉波敲诈勒索数额特别巨大；

被告人杨凤臣敲诈勒索数额巨大，且系犯罪未遂。在共同犯罪中，被

告人李明、方继刚、李兵、张鹏、刘艳丽、王权、高云龙起主要作用，

系主犯；被告人王亚春、王志刚、张玉柱、周树文、郑海龙、苏志远、

苏金玲、杨欢、彭春雨、李庆丰、张艳景、冯天兵、崔玉波起次要、

辅助作用，系从犯。被告人李明、方继刚、李兵、张鹏、刘艳丽、王

权、高云龙、冯天兵、王亚春、王志刚、张玉柱、周树文、郑海龙、

苏志远、苏金玲、杨欢、彭春雨、李庆丰、张艳景、崔玉波、杨凤臣

经常纠集在一起，在首都建筑行业内多次实施敲诈勒索犯罪活动，造

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已经形成恶势力。提请本院依法惩处。 

被告人李明对起诉书及追加起诉决定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提出异

议，辩称：1.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起大兴金科项目工地的金额、入场人

数与事实不符，进场干活人数为 60 人左右，开给工人工资 67 万元左

右，起诉书指控的金额为三个施工队结账总额，不是一个施工队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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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2.起诉书指控的第二起事实，其没有参与该工地干活。3.起诉书

指控的第五起犯罪事实即槐房新宫项目工地的金额与人数不符，人数

为 20 人左右，金额大概十几万，起诉书指控的 22.8 万元应是两个施

工队的工资。4.没有消极怠工、滋事，停工后大多通过民警、劳动局、

建委人员在场跟公司协商结账，从未围堵过工地、喊口号。5.大兴区

金科项目工地工资 1 万元左右，没有其他获利；门头沟新城工地工资

7500 元，没有其他收入；朝阳区小红门江南府工地，没有收入，最后

赔钱；丰台区槐房新宫工地工资 1000 元，获利 3000元。所结工资未

超北京市建筑市场工人工资标准，大兴金科项目工地按工程量结算多

结给工人2万元左右，其他未多要钱。6.没有参与第六起犯罪。 

被告人李明的辩护人对起诉书及追加起诉决定书指控的第二起、

第六起犯罪事实不认可，提出李明未参与该犯罪活动，对起诉书指控

的其余犯罪事实不持异议，提出被告人李明具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1.涉案金额不明，起诉书指控仅罗列李明等人向劳务公司索要劳务费

的金额，该款项中还存在其正当的劳务费用。2.对起诉书指控李明参

与金科项目工地的金额不予认可，该工地有三个施工队共同索要 100

余万元，应区别计算。3.认罪态度好，自愿认罪。4.法律意识淡薄，

家庭困难。综上，建议对被告人李明从轻、减轻处罚。 

被告人方继刚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提出异议，认为不构成敲诈勒

索罪。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认可在起诉书指控的五起工地干活

并要钱，但是辩称自己要的工资钱，不知道具体要了多少钱。认可自

己在要钱行为中是代表，但是由李铁（即李振方）指派担任代表，具

体要钱向李铁、王伟民和李明汇报。 

被告人方继刚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方继刚犯敲诈勒索罪不持

异议，提出被告人方继刚具有以下量刑情节：1.具有坦白情节。2.系

初犯，法律意识淡薄而触犯法律。3.真诚悔过，认罪态度较好，悔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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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应得到法庭的确认。4.系从犯。5.夫妻双方均涉案，家有未成年

子女需要抚养。6.关于犯罪金额，建议法庭综合考虑全案因素作出认

定。 

被告人李兵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但提出在

施工之前是与甲方签的按天计算合同，起诉书指控的与自己有关的行

为中在要钱时只有最后一次自己是代表。 

被告人李兵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兵犯敲诈勒索罪不

持异议，对涉案金额及主犯认定方面提出异议：1.李兵没有参与起诉

书指控的前三起犯罪事实，对起诉书指控的后三起犯罪事实在涉案金

额认定上仅依据被害方单方制作的结算单或者情况说明，不应作为确

定涉案金额的依据。2.李兵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开始是仅起辅助帮助

作用的从犯，后转变为起次要作用的从犯。量刑方面，李兵具有以下

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系初犯，自愿认罪，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在犯罪过程中处于辅助、次要地位，第六起犯罪系未遂。 

被告人张鹏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表示认罪、无异议，

但是提出自己没有参与金科项目的讨薪活动，仅去中建二局门口露了

一面即离开；北三环中路40号项目工地没有敲诈勒索行为；没有参与

门头沟新城项目讨薪活动，在工地干了九天因有事回了东北老家；认

可参与槐房新宫项目的犯罪行为，但是认为自己不是主犯，没有参与

组织，只是执行者。 

被告人张鹏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对指控的

个别事实、犯罪金额及量刑提出意见，其中对涉案事实提出以下意见：

1.张鹏在大兴金科项目中没有参与讨薪，没有实施敲诈勒索行为。2.

北三环中路40号工地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即便构成犯罪，张鹏在其中

也没有敲诈勒索的行为。3.张鹏在门头沟新城项目中没有参与讨薪，

没有敲诈勒索行为。对犯罪金额提出以下意见：1.起诉书以施工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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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领取的钱款减去已完成工程量的价值认定敲诈勒索金额，但是大兴

金科、槐房新宫、门头沟三起事实中只有劳务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

明完成工程量，北三环中路40号的事实中仅有包工头王新华证言证明

工程完成量，均系利害关系方提供的证据，不具可采性，且没有其他

证据相印证。2.即便法庭根据现有证据认定已完成工作量，部分犯罪

金额仍存在问题：一是北三环中路 40 号王新华证言所证损失 20 万元

左右与起诉书指控的51万余元相矛盾；二是槐房新宫项目，相关证据

证明工程队从劳务公司领取30.6万元，劳务公司认定完成工程量价值

12万元，另在案证据证明领取工伤费用的明星确实受伤，其领取的3.2

万元应予以扣除，该起犯罪金额应为 15.4 万元，而非指控的 22.8 万

元。对量刑部分提出以下意见：张鹏系从犯、初犯、偶犯，当庭认罪

悔罪，提请法院依法减轻处罚。 

被告人王权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提出异议，辩称起诉书指控

的第三起门头沟新城项目和第五起槐房项目讨薪时没有参加。认可起

诉书指控的罪名。 

被告人王权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但提出应

严格审查区分主要人员和辅助工作人员在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职能。

另犯罪主体为农民工，在讨薪过程中未能正确掌握尺度。提出被告人

王权具有以下量刑情节：1.系初犯、偶犯。2.如实供述，自愿认罪，

真诚悔罪。3.应认定为从犯。 

被告人高云龙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提出异议，辩称自己不是

组织者，槐房工地项目是在警察在场的情况下去的，具体谈判时不在

场，且没有消极怠工；孙河工地其只负责干活，不知道其他情况。 

被告人高云龙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敲诈勒索罪没有异议，

提出被告人高云龙在量刑方面具有以下法定或者酌定的从轻处罚情

节：1.高云龙系帮助犯、从犯。2.朝阳区孙河乡瑞悦府项目工地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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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系犯罪未遂。3.认罪、悔罪态度好。4.系初犯、偶犯。5.法律意识

淡薄。 

被告人刘艳丽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但是辩

称自己与项目方签订了劳动安全教育，不涉及结算工资。 

被告人刘艳丽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刘艳丽系初犯、偶

犯，平时表现良好，在本案中作用较小，获利较少，且系从犯。2.刘

艳丽文化程度较低，本人意识到行为错误。3.到案后主动如实交代自

己所犯错误，有坦白情节。4.刘艳丽在涉案工程所获利益中没有股份，

不是涉案的领导层，没有招揽工人及组织、指挥他人讨薪。5.家里有

三个幼小的孩子需要抚养。 

被告人冯天兵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认可孙

河乡瑞悦府项目工地是其介绍，与劳务方及本案被告人约定按平米结

算工资，施工过程中有人安排其不到北京，不接电话。 

被告人冯天兵的辩护人对指控冯天兵构成敲诈勒索罪不持异议，

但提出被告人冯天兵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性较小，始终没有参与

聚众讨要薪资的行为，案发时不在现场，没有参与主犯的策划，没有

参与分赃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起帮助行为、次要作用，可认定为从犯。

且具有自首情节，系初犯，愿意积极退赃并赔偿损失。 

被告人王亚春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一起犯罪事实辩称不记得自己

去没去过，对指控的第四起犯罪事实没异议，对指控的第六起犯罪事

实辩称没有拿到钱就被抓了。 

被告人王亚春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本案涉及的大部分

钱与王亚春无关，王亚春本人只领取了3000元基本工资，不应认定为

数额特别巨大。2.被告人愿意认罪认罚，希望得到受害人的谅解。3.

系从犯，在整个敲诈勒索过程中作用较小。4.系初犯，主观恶性和人

身危险性较低。另认为本案参与人员之间并不太熟悉，并未形成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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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不应认定为恶势力。 

被告人张玉柱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 

被告人张玉柱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玉柱犯敲诈勒索

罪不持异议，提出张玉柱具有以下从轻、减轻处罚情节：1.系初犯，

偶犯，一贯表现良好。2.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

3.到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应认定为坦白。4.当庭认罪认罚，

认罪态度好。5.涉嫌参与敲诈勒索的金额所占比例不大，本人分得金

额更少，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性较小。 

被告人周树文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辩称自己仅参与了小红门

江南府工地要钱的行为，其余指控的事实中仅在工地干活，没有参与

要钱。 

被告人周树文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树文犯敲诈勒索

罪不持异议，提出被告人周树文具有以下量刑情节：1.在共同犯罪中

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减轻处罚。2.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具有坦白情节，可以从轻处罚。3.系初犯。4.真诚悔过。5.家庭贫困，

是家里唯一经济支柱。 

被告人郑海龙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称没有异议，但辩

称自己去要工资，不知道是犯法。 

被告人郑海龙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郑海龙构成敲诈勒

索罪不持异议，提出被告人郑海龙具有以下量刑情节：1.在共同犯罪

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减轻处罚。2.主观恶性较小。3.到案后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4.真诚悔过。 

被告人苏志远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 

被告人苏志远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苏志远打工

者的身份决定其犯罪动机不同于本案的策划者和主要实施者，其犯罪

动机具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主观恶性不深。2.将苏志远通过劳动应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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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劳动报酬与其通过犯罪而分到的赃款进行比较，可以间接评价其

非法占有他人财产这一目的的实现程度，可成为量刑的参考因素之一。

3.合法和非法的竞合决定了其返赃的必要性有待从刑法理论上做进一

步探讨。4.消极怠工的情节无论能否被认定，不应成为追究被告人刑

事责任的情节予以考量。5.应严格区分合法打工与非法讨薪的区别，

合法打工受法律保护，非法讨薪且情节恶劣者应受法律追究。 

被告人苏金玲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 

被告人苏金玲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苏金玲构成敲诈勒索罪及

的事实不持异议，对公诉机关指控形成恶势力的认定不持异议，但认

为苏金玲在恶势力中地位较低，所起作用较小。辩护人另提出苏金玲

具有以下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1.系初犯、偶犯。2.被公安机关

抓获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当庭自愿认罪，认罪态度较好。3.在共同

犯罪中系从犯，所起作用较小。4.第六起指控应认定犯罪未遂。5.苏

金玲夫妻二人均被羁押，有未成年孩子需要抚养照顾。 

被告人杨欢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 

被告人杨欢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杨欢犯敲诈勒索罪的罪名及

事实无异议，提出被告人杨欢具有以下从轻、减轻处罚情节：1.在共

同犯罪中系从犯。2.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及自己知晓的同案犯的犯

罪行为，具有如实供述情节。3.到案后认罪悔罪，当庭也自愿认罪。

4.系初犯。 

被告人彭春雨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 

被告人彭春雨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对敲诈勒索数额提

出意见，起诉书指控的敲诈勒索金额并不合理，应对各工地完成工程

情况进行鉴定，不应仅凭报案单位所报价值确定而起诉，考虑工程现

已完工，再鉴定不现实，请法庭对此作为酌定从轻情节考虑。2.对罪

名提出意见，认为被告人彭春雨构成寻衅滋事罪。3.提出被告人彭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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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具有以下从轻、减轻情节：系从犯，客观情节轻微，主观恶性较轻，

认罪态度较好，被抓获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愿意尽家庭经济条件在

自己非法所得范围内积极退赔被害单位经济损失，愿意缴纳罚金，系

初犯。 

被告人李庆丰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不持异议。 

被告人李庆丰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庆丰犯敲诈勒索

罪不持异议，提出被告人李庆丰具有以下法定或者酌定的从轻、减轻

处罚的量刑情节：1.当庭自愿认罪，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

坦白，认罪悔罪态度好。2.在本案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3.

一贯遵纪守法、表现良好，没有任何前科劣迹，系初犯、偶犯。4.主

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实际从事了劳务活动，去现场的目的是

听从他人指挥，希望领取应得的报酬。5.有积极退赔的意愿。6.李庆

丰实际参与讨薪的事实只有第六起。 

被告人王志刚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提出异议，辩称自己没

有参与槐房那起指控，自己当时没有干活也没有要钱。 

被告人王志刚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敲诈勒索罪没有异议，

提出被告人王志刚具有以下量刑情节：1.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2.主

观恶性较小。3.获得非法利益较少。综上，建议法庭对被告人王志刚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告人张艳景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 

被告人张艳景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艳景犯敲诈勒索

罪不持异议，认为张艳景非恶势力犯罪团伙成员，提出被告人张艳景

具有以下从轻、减轻处罚情节：1.认罪、悔罪，能坦白自身犯罪事实。

2.不参与犯罪的决策和谋划，仅处于服从地位，系从犯。3.系初犯。 

被告人崔玉波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 

被告人崔玉波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被告人崔玉波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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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犯罪未遂；崔玉波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崔玉波主观恶性低，社会

危害性小，建议法院对被告人崔玉波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被告人杨凤臣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 

被告人杨凤臣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凤臣犯敲诈勒索

罪不持异议，提出被告人杨凤臣具有以下从轻、减轻处罚情节：1.到

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当庭认罪。2.犯罪行为系未遂。3.

在本案中处于服从、被支配的辅助地位，起次要作用，系从犯。4.系

初犯。5.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小。 

本院经审理查明： 

2017年至 2018年10月间，李振方（又名李铁，另案起诉）伙同

被告人李明、王伟民（该人与李振方一同被另案起诉）招揽木工队到

北京多个建筑工地施工木工工程，施工进展一部分后即指使施工人员

通过恶意讨薪获取非法利益。其中，李明、王伟民自2018年初与李振

方共同决策、共分利益，与李振方按照25%、25%、50%的比例（李振方

占50%）分配讨薪获利。 

涉案工程多由中国建筑第二、第三、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建二局、中建三局、中建八局）等单位承建，上述公司将工程

向外发包至建筑劳务公司，由被告人刘艳丽（涉案三个工地）、冯天兵

（涉案一个工地）从建筑劳务公司承揽部分木工工程并签订劳务分包

协议，均约定以每平米单价并按照完工工程总量结算工程款。后李振

方所招揽的施工队由被告人李明（2018 年后李明在部分工地不再具体

管理）、方继刚、李兵、张鹏、王权、高云龙等人管理并带领工人负责

施工。施工过程中，出现前期正常施工，后进场工人多、人员流动大、

消极怠工、施工进度慢、施工质量差等问题，故意制造停工理由，在

工程未结束即被建筑劳务公司要求停工或者主动停工。后被告人李明、

方继刚、李兵、张鹏、高云龙、王权等人带领参与施工项目的被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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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春、王志刚、张玉柱、周树文、郑海龙、苏志远、苏金玲、杨欢、

彭春雨、李庆丰、张艳景、崔玉波、杨凤臣等多人，以围堵项目部办

公区，到建筑工程承建方中建二局、中建三局等单位及上级公司、建

筑工程所在地信访局等单位围堵闹事，甚至持械威胁建筑工地项目部、

建筑劳务公司相关人员等方式，向建筑劳务公司及承建工程公司讨薪，

并拒不接受按照分包协议约定的结算方式结算工程款，以被告人单方

计算的出工人数、工日及每人每工日 270元至 380元左右（以 380元

为主）的单价向建筑劳务公司索要钱款，并在部分工地以工伤为由同

时向建筑劳务公司索取工伤赔偿款。建筑劳务公司因担心被列入企业

“黑名单”无法承接工程或造成不良舆论影响，被迫向被告人李明等

人支付应结工程款以外的钱款。被告人方继刚、张鹏等人将工人领取

的钱款收回后，按照李振方、李明等人预先承诺的工资向参与施工人

员发放钱款，剩余获利部分由李振方占有或者由李振方、李明等人伙

分。 

被告人李明、方继刚、李兵、张鹏、王权、高云龙、刘艳丽、冯

天兵、王亚春、王志刚、张玉柱、周树文、郑海龙、苏志远、苏金玲、

杨欢、彭春雨、李庆丰、张艳景、崔玉波、杨凤臣等人经常纠集在一

起，以各种威胁、胁迫手段在首都建筑行业内多次实施恶意讨薪行为，

严重扰乱建筑行业生产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形成恶势力

团伙。 

该恶势力团伙具体犯罪行为有六起事实： 

一、2017年 3月至 5月间，被告人刘艳丽签署施工分包协议后，

被告人李明、方继刚、张鹏、王权、王亚春、苏金玲、李庆丰等 100

余人陆续进入中建二局承建的本市大兴区金科项目工地施工。2017 年

5月，因出现消极怠工等情况，承接该项目部分工程的四川省天佑建筑

劳务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佑公司）决定将上述人员清场，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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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人李明、方继刚等人带领施工人员于 2017年 5月 18日通过围堵工

地项目部、中建二局办公大楼并闹事、喊口号等方式，从天佑公司勒

索现金人民币60余万元（扣除已完工应支付工程款）。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证人冉亮证言：该人系天佑公司副总经理。称天佑公司于 2016

年11月接中建二局大兴金科中心部分商业楼、地下车库、配套用房及

人防主体结构项目建筑工程，因工程量大，缺少工人，天佑公司于2016

年 12 月 10日将其中的三个商业楼项目中的木工分包给刘治浩，后刘

治浩把木工项目转包给刘艳丽。2017年 3月 8日，刘艳丽带领三个木

工班组（杨立新班组、施永革班组、李鑫磊班组）共计 100 余名工人

进场开工。这些工人开始干活还不错，但是没干几天即开始磨洋工、

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不服从工地项目部的管理。2017年 5月，天

佑公司决定将这几个木工班组清场，按照完工量结算，三个班组的完

工量应结算 80 万元，我准备给这三个班组结算 80 万元工程款后将这

些工人清出工地。这些工人（2017年3月8日至2017年5月18日期

间陆续进场 163 人）知道消息后在杨立新班组实际管理人方继刚、施

永革班组实际管理人王伟冬和李鑫磊的带领下，于 2017年 5月 18日

围堵中建二局大兴金科项目部，讨要工人工资，方继刚、王伟冬和李

鑫磊称包工头刘艳丽承诺按照日工结算，每名工人每天320元人民币，

他们自报考勤共计6414工作日，合计205万元。因双方结算金额分歧

太大，天佑公司和刘治浩都联系不上包工头刘艳丽，这些工人在方继

刚、王伟冬和李鑫磊的带领下围堵工地项目部，阻挠项目部工作人员

办公，辱骂工作人员，并分出部分工人围堵中建二局大楼。因工人围

堵中建二局大楼，天佑公司被迫向方继刚、王伟冬和李鑫磊等人妥协，

最终按照他们的要求按日工和他们结算了共计 205 万元人民币，加上

施工期的生活借支53万元，天佑公司共计结算258万元，实际损失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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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天佑公司和工人签订了合同，合同是为了应付劳动局检查用的。

截止到2017年5月18日，施工队完成大概19 529平米。只要是按了

手印领到钱的都是当时参与闹事的人。 

2.天佑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与冉亮证言内容基本一致。 

3.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证明天佑

公司承包中建二局金科中心大兴项目的部分工程，约定地下部分木模

板工程按照完工面积结算。 

4.单项工作任务计价协议书：证明天佑公司与刘治浩木工班于

2016年12月10日签订协议，约定模板工程每平米的计价价格。 

5.木工班组分包计件协议：证明刘治浩与刘艳丽签订协议，协议

约定刘艳丽承包涉案工程C2楼地下二层垟柱（不含顶板水平面模板）

地下一层及地上区域的模板工程，双方约定该工程所有模板按粘灰面

积计算，模板正负零以下按 36 元/米计算，正负零以上模板按 32 元/

米计算。 

6.天佑公司出具的情况汇总：内容为施永革、李鑫磊、王伟冬三

个班组花名册人数、打卡人数、班组上报人数、班组上报考勤数、打

卡机考勤数。班组上报人数均高于花名册人数和打卡考勤人数。 

7.天佑公司出具的2017年刘治浩班组付款明细、借款单：内容为

天佑公司统计的付刘治浩班组明细及相关借款情况。 

8.班组退场承诺书、劳务作业人员工资表：证明李鑫磊班组共计

32 人，有李鑫磊、王伟民、张鹏、刘彦彬、庄学民、许华荣等与本案

有关的人员出现在该班组名单，上述人员按照280元/日领取工资，部

分人员按照200元/日领取工资，共计领取工资224 200元，工资表最

终班组长签字为王伟民。 

王伟冬班组共计80余人，有李明、王伟冬、王权、方继龙、方继

刚、苏金玲、李庆丰、王亚春、刘艳丽等与本案有关的人员出现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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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组名单，上述人员按照 280 元/日或者 200 元/日领取工资，共计金

额1 035 600元，其中刘艳丽3080元未签字，工资表最终班组长签字

为王伟冬。 

施永革班组成员共计43人，其中没有与本案有关的人员出现在该

班组名单上；上述人员按照280元/日领取工资，共计领取工资483 996

元。 

9.木工班组的相关结算资料，包括各小组情况明细及汇总、考勤

表、花名册、模板工程量统计单、退场承诺书、结算单等：综合证明

李鑫磊班组施工面积1905.02平方米（砼粘面积），拆模倒运（未完善）

面积 885.7 平方米，零工 171.5 日，扣除借支生活费等费用，实际应

支付 72 810.72 元。王伟冬班组施工面积 2 万平米，扣除生活费、借

支费用，实际应支付580 935.5元。施永革班组施工面积9000平米，

零工50个，扣除生活费及借支费用，应结 228 410元。 

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足以认定查明的事实。其中在案证据证

明施工班组有三个，经审查，施永革班组与本案被告人没有关联，本

院在认定犯罪事实及犯罪金额时均不认定该班组有关内容。另证人冉

亮证言所证天佑公司实际损失与在案客观证据不一致，其中被索取金

额并非按照索要的320元每工日支付，而是按照280元每工日或者200

元每工日支付，本院根据被告人所在的施工班组实际领取的金额认定

讨薪金额。因本案完工量方面，天佑公司提供了详细的工程量统计表，

结合承包工程时所约定的相关完工结算模式，及天佑公司统计的完工

结算证据，综合认定被告人所在施工班组的实际完工量。  

二、2017年 3月至 5月间，被告人刘艳丽签署施工分包协议后，

被告人张鹏、刘艳丽等约50人进入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城建集团）承建的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40号项目工地施工。2017

年 5 月初，被告人张鹏、李明带领施工人员通过围堵工地项目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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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集团总公司闹事等方式，从具体承接工程的安阳市豫丰建筑劳务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豫丰公司）勒索现金人民币20余万元（扣除

已完工应支付工程款）。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证人王新华证言：称城建集团和豫丰公司签署了分包协议，将

海淀区北三环中路40号院住宅楼的工程给了豫丰公司。2017年3月，

我从劳务公司分包了这个工地1号楼、6号楼两栋楼的部分木工工程，

合同约定每平米38元的价格结算。我通过关系找了5个班组并分包给

他们，均约定按照每平米28元结算，我提供施工材料、工人管理、技

术指导。刘艳丽这个组是人员最多的，他们刚进场的时候有10多个人，

施工质量和进度都不错，之后刘艳丽的班组陆续进人，干了有10多天

之后，他们就不怎么干活儿了，说是去上工了，但是在工地上经常找

不到人。3月底开始施工，5月时，他们要求结算工资离场。他们不跟

我要钱，直接去工地上城建集团项目部要钱，围堵项目部，还去城建

总公司闹。并且打了我和城建集团项目部的一个领导。他们不按照合

同上约定的要，他们要求每人每个工 270 元，并且不承认劳务提供的

计工，必须按照他们自己提供的计工结算。他们闹事要钱的过程大概

持续了将近10天时间，城建集团迫于压力，向劳务和我施压，后来没

办法就按照他们的要求支付了钱款。刘艳丽是和我签协议的人，他一

直在工地，是工人的头，后来闹事要钱的时候就不见人了。张鹏也是

工人的头，他也一直在工地上，还有个叫李明的，他是后来到工地的，

但是他也是工人的头。闹事的时候是张鹏、李明挑头指挥工人闹事。

他们的施工量应该是4500平米左右，还有一些零活儿，按照合同光支

模不拆除每平米 20 元计算，实际产值是 10 万元，具体数值记不太清

了，实际损失了大概20万元左右。刘艳丽从我这里多次支取生活费将

近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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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证明豫丰

公司承包城建集团北京电影洗印录像技术厂北三环中路40号院旧房改

造项目1#住宅楼（变更）等21项一期三区段结构工程。 

3.豫丰公司与王新华签订的内部木工班组承包协议书：证明王新

华从豫丰公司处承包北京北洗厂地下室地上模板量按粘模面积计算。 

4.木工小组协议：证明王新华与刘艳丽 2017年 3月 29日就木工

工程协议约定单价每平米20元支模，拆模每平米8元。 

5.北洗厂工地王新华班组劳务人员离场协议书：证明张鹏等50余

人签字确认离场，所有工资均被委托人代领发放。 

6.北影项目工人工资发放表：证明张鹏等 54人于 2017年 5 月 8

日按照日工资270元乘以工数1599领取工资，共领走工资43万余元。

张鹏从中领取工资。 

7.考勤簿：证明刘爱青提供的务工人员考勤记录情况。 

8.借支记录：证明本案的借支情况，记载刘艳丽借支8万余元。 

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足以认定查明的事实。关于讨薪的金额，

有张鹏等人签字的工资发放表为证，因实际完工量仅有转包方证言为

证，本院以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认定本起的犯罪金额。 

三、2017年 8月至 9月间，被告人李明、方继刚、张鹏、王权、

王志刚、张玉柱、苏志远、苏金玲、彭春雨、李庆丰、崔玉波等50余

人进入中建二局承建的本市门头沟区新城项目工地施工，2017年 9月

底，被告人方继刚等人带领施工人员通过围堵项目部、到工程所在地

信访部门信访、到中建二局三公司办公楼围堵大门、喊口号等方式，

从具体承接工程的江油市科达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科达

公司）勒索现金人民币20余万元（扣除已完工应支付工程款）。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证人李晓斌证言：该人是科达公司安全总监，曾做过门头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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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项目负责人。称2016年9月，科达公司承包了门头沟新城项目的主

体结构施工的工作，主体结构需要木工班组，负责3号楼的是吴海基。

2017年8月15日，王伟民通过吴海基底下的人介绍进入了工地施工，

吴海基跟我说这个队伍已经说好了每平米36元，合同外用工的180元

每天。开始王伟民带了11个人，后他们人员流动大，人越来越多。后

来王伟民不在工地了，方继刚来领头，十多天后我发现这个队伍出工

不出力，我以为按照平米数结算就没太在意。一直到了9月25日，他

们说甲方提供材料不够，耽误他们挣钱了，然后就停工了。之后他们

去了项目部围堵甲方办公楼，并在门外喊“欠民工钱”之类的话。他

们按照每个工人每天 380 元要钱，科达公司经木工工长计算他们按照

每平米36元和合同外用工一起算总共工程价值是171 258元。因他们

坚持按照每天 380 元，我们不同意，后这伙人去了门头沟信访办，并

雇佣两辆大巴车去了位于丰台区汽车博物馆附近中建二局三公司的办

公大楼围堵甲方总部大门，并嚷嚷着拖欠工资。甲方公司总部让我们

赶紧把这件事解决，我们迫于压力，答应了每人每天 322 元的价格，

并被迫按照他们提供工人的工作天数照价付款。加上之前每个工人每

10天 500元的生活费，最后发到工人手里的钱共计 392 866.4元钱，

我们等于损失了 221 608.4 元钱。如果我们不把事情解决好，甲方会

把我们劳务公司拉入他们的黑名单，我们会在北京半年内无法投标，

这对我们公司损失不小，我们只能赶紧付钱把事情解决。只要是按了

手印的都是去了甲方总部闹事的人，因为我们当场发的工资，他们都

在现场，领完钱才按了手印，我们都核对过身份证。他们在甲方项目

部时每个工人手里都拿着一根支架子用的钢管往地上砸，哐哐响，然

后大声嚷嚷还钱、要血汗钱之类的话。 

2.科达公司出具的事件说明：内容为涉案人员 2017年 8月 15日

至2017年9月25日完成模板支设4839平米（未拆除、清理、码放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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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辅料退库等），合同外用工日360工日，累计完成产值171 258元。 

3.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证明科达

公司承包中建二局门头沟区门头沟新城 MC16-073 等地块住宅混合公

建、商业金融、托幼及医疗卫生用地项目 087-1#办公及商业楼等主体

劳务工程。 

4.北京市门头沟新城 087 地块工程项目模板工程计件单价协议：

证明科达公司与吴海基木工班签订协议，双方约定工程的平米单价及

计价协议单价以外零用木工活的价格。 

5.江油科达门头沟新城项目 087 地块吴海基木工班组结算清单：

证明张鹏、苏志远、彭春雨、王权、崔玉波、张玉柱、李庆丰、李明、

方继刚、苏金玲、王志刚等 58 人以 322 元/工日领取工资，另方继刚

领取带班费 14 774 元，共计支付 32万余元（已扣除领取预支钱款的

金额）。但张鹏、李明、王兴国、朱振军四人领工资对应的签字栏没有

签字，涉及金额共计12 613.4元。 

6.门头沟新城087地块项目2017年9月吴海基组零花钱发放表：

证明预支钱款6万余元（有各工人签字）。 

7.照片、务工人员退场承诺书：证明领钱人领钱的情况。 

8.劳动合同书：证明方继刚等人与科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

约定劳动报酬按日计算工资，180元/日。 

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人在工地最终领取工资及预支钱款有

被告人签字证据为证，为被告人从涉案劳务公司领取的全部款项，实

际完工量方面有科达公司出具的证据为证，因被告人完工工程存在未

拆模等情形，因此在计算实际应结算工资时考虑相应情形具有合理性，

综合以上，对上述证据间互相印证部分，本院予以确认。 

四、2018年 3月至 5月间，被告人李明、方继刚、李兵、王权、

王亚春、周树文、郑海龙、苏志远、苏金玲、杨欢、彭春雨、李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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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50 余人进入中建二局承建的本市朝阳区小红门江南府项目工地施

工。2018年 5月，被告人李明、方继刚、李兵等人带领施工人员围堵

工地项目部、到中建二局总部、中建集团总公司以堵门、喊口号等方

式，从具体承接工程的北京华夏安信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夏安信公司）勒索现金人民币30余万元（扣除已完工应支付工程款）。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证人李秀富证言：李秀富在华夏安信公司任朝阳区小红门江南

府项目木工班长，称公司通过张波找木工进场施工，双方谈好每平米

24元、26元。2018年3月26日，张波带着20多人进场施工，进场施

工时工程进度和工作状态没什么问题，干了三个楼的一层，我离开公

司去山西做工程。后来公司项目经理林天明给我打电话说我找来的木

工上人多，施工质量不行。我给张波打电话说这事，张波说肯定没问

题，不会出事。5月1日，林天明给我打电话说出了工伤事故让我解决，

我给带班的方继刚打电话谈这个事，最后谈好 5 万元一次性解决，公

司也同意，需要方继刚他们写一份详细的工伤报告，但是方继刚没有

按公司要求写报告，并且推翻之前谈好的条件，后他们和公司、中建

二局闹起来。方继刚带着人于 5 月 4 日到中建二局门口静坐闹事，5

月 8 日下午 1点多，方继刚带着工人又到中建总公司门口静坐闹事，

总公司的人和方继刚谈，我在边上站着的时候，工人里一个叫李兵的

在我边上，用头撞我一下后倒地，喊“打人了”，直到下午六七点钟离

开。方继刚说他们老板李铁承诺每天 380 元的工资，这时我们才知道

张波将工程又转包给李铁，张波承认转包工程，但是没有承认承诺给

工人380元一天。工人闹事时，我给张波打电话让他过来解决这个事，

张波电话里说他不敢过来，工人威胁他不让他过来，说工地上的事不

让他管。后他给我发来李铁的电话，我给李铁打电话，李铁在电话中

说工人工资每天380元，还得给他每人50元的好处费，威胁我不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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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弄我，他说他不在北京，让他回北京得先给他打过去5万元机票钱，

完事之后还得给他10万好处费。工人闹事是方继刚、李明、李兵、王

伟民、韩永东、王权几个人挑头，方继刚是工人班组组长，他挑头闹

事，其他几个人都是里面起哄、煽动其他工人闹事的人。张波带人进

场后，开始是王伟民带班，后是方继刚带班。 

2.证人姜绍红证言：姜绍红是华夏安信公司技术员，称 2018年 3

月，李秀富将两栋楼的剩余主体结构及另一栋楼的一半主体结构交给

张波他们做。大概4月工人进场，开始进来10多人，带班的是王伟民，

他们这些人干活还不错，干了10多天之后，这些人陆续说回家种田，

走了一部分，又来了一部分新人。4月 15日左右，王伟民要回家，让

方继刚带班。方继刚带班之后还有工人陆续进场出场，理由都是回家

种田，而且不怎么干活。这些工人陆续上到40多人，张波称现在一部

分工人刚从别的工地下工，在这干两天，过两天就去别的工地上工。

直到 5 月 1日，方继刚给林经理打电话称前几天有工人在工地上受伤

了在医院治疗，需要 5 万块钱做手术，让林经理拿钱。最后他们谈好

私了，给受伤工人王亚春 5 万元，需要他提供受伤的详细经过和证明

人。后他们给林经理打电话说不同意私了，让我们给看病。同一天他

们找林经理要钱看病的时，有20多人到项目部找我说不干了要回家，

让我结算工资，还说他们老板李铁答应他们每人每天 380 元钱。我们

和承包方签订合同是按照工程量完工结算的，没说每天每人 380 元结

算。过了一两天林经理让人带着受伤工人王亚春去旧宫医院，王亚春

说医院太小不看，还动手打了我们的人。同一天其他工人去我们项目

部我办公室让我们结算工资，我要求看完工面积，让他们跟我们对工

程完工量，他们不核对，就是闹腾，说不结账就别办公，当时带头的

有方继刚、庞文忠。我说我这里没钱，完工甲方才给我们钱，才能发

工资，他们就把对面甲方项目部给围了，堵着项目部不让出不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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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项目部让我们尽快核算工资发放。方继刚说他们老板李铁答应他

们每天每人 380 元工资，我们让他把李铁叫来，方继刚说联系不上。

谈工资时一直和方继刚一个人谈，他死咬一天一人 380 元，一直没谈

拢。后方继刚他们多次雇佣大巴车带工人到中建二局、中建总公司静

坐要钱。5月9日，甲方把钱给了方继刚等人。带头闹事的人是方继刚、

庞文忠、李明、李兵。李明和李兵陪着方继刚和我们谈条件，在方继

刚开始和我们谈之后，主要是李明来具体谈。和我们签合同的有50多

个工人，最后结算工资时有60多人。我们有考勤，考勤和方继刚他们

自己提供的考勤情况出入不大，在正常范围之内。 

3.证人付伟证言：该人是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全员，

在朝阳区江南府项目工地。称 2018 年 3 月开始有工人进驻工地， 5

月1日工人开始闹事。5月1日早上，工人在方继刚、方继龙、李明的

带领下围堵项目部，跟中建的人说劳务欠钱不给。之后中建项目部领

导出面解决，让他们去拿记工的数据，拿来之后劳务不认可，没谈妥。

方继刚先后带人围堵中建二局办公地点、工地项目部、中建集团总公

司等地，后中建领导迫于压力答应了方继刚等人的要求支付钱款，5

月 9 日，支付给方继刚等人 484 700 元，由中建二局第三公司小红门

江南府项目部出的这笔钱。按照产值完工面积为 7697.44 平米，按照

每平米 24 元计算，产值是 184 738.56 元，经与华夏安信公司核实，

还应在产值基础上扣除包括模板未拆除的后续费用、胀模剔除费用和

已经支付的钱，共计 53 372.16 元，应该再支付 131 366.4 元，损失

了35万多元。中建集团是迫于压力支付不合理的薪资。 

4.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小红

门江南府项目华夏安信公司木工班组方继龙、方继刚、李明等51人于

2018年3月31日至2018年4月24日陆续进场施工，劳务有限公司与

班组签订的班组协议的约定价格为每平米 24 元，实际完成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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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97.44m
2
,应支付 184 738.56元。小红门江南府项目与华夏安信公司

沟通核对发现，华夏安信公司木工班组方继刚、李明等51人在此期间

未完成工程量：（1）未拆模板：6元/ m
2
×4195.36 m

2
＝25 172.16元。

（2）剔凿：300元/工×19工＝5700元。（3）借支金额22 500元。上

述三项共计 53 372.16 元。实际支付给方继刚等人 484 700 元，实际

损失金额为353 333.6元。 

5.华夏安信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李秀富（张波）木工班组结算

单：证明本案的相关情况，另详细列明了每一施工区域的模板面积及

未拆部分面积的情况。 

6.李秀富与张波签订的劳务分包协议（木工组）：约定了朝阳区小

红门江南府工程分包的情况，其中约定工程计算方式按实际支模展开

面计算，地上每平米 24 元，屋顶机房每平米 26 元。付款方式为主体

工程完成后才给予付款。 

7.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证明华夏

安信公司承包中建二局三公司朝阳区小红门江南府项目的部分工程。 

8.华夏安信公司提供的李秀富与“李铁”之间于2018年5月1日

通话录音的证据：内容为李铁要求小红门工地农民工工资要 380 元每

天，还要每个工给其50元，另外再给他打5万元，回去再给他10万，

并对李秀富骂脏话，威胁李秀富。 

9.北京市垂杨柳医院放射科 X 线数字摄影报告单、旧宫医院放射

科检查报告单：垂杨柳医院报告单显示郑海龙2018年5月1日就诊急

诊外科，影像诊断右侧胫骨髁间嵴骨质增生，结合临床必要时进一步

检查除外隐匿骨折。旧宫医院报告单显示王亚春2018年5月3日就诊，

诊断意见为右足第5跖骨骨折。 

10.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方继刚通过微信收取工人生活费 22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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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照片一组：证明多人在中建二局办公楼前地上就坐，另方继刚、

李明等多人在中建总部出现。 

12.华夏安信公司出具的务工人员花名册：证明共有 51 名工人登

记在册，本案有关的被告人包括方继刚、李明、苏金玲、李庆丰、苏

志远、王权、李兵、杨欢、彭春雨、周树文。 

13.方继刚签字的66人工时统计：显示共计上工1381.5天。统计

工时表上与本案被告人有关的包括李庆丰、李明、苏志远、周树文、

王权、彭春雨、王亚春、杨欢、李兵、郑海龙、苏金玲、方继刚。 

14.务工人员签署退场承诺书的相关照片：证明2018年5月10日

各务工人员领取报酬的情况。经计算，每人按照315元每个工日结算。                                   

15.华夏安信公司出具的上工统计表：经统计共 60 人上工，工日

与方继刚统计不一致，共计工日678.5个。 

16.华夏安信公司与务工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书：证明该公司与方

继刚等人签订劳动合同书的情况。 

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人所在工地领取工资有每个领款人的

签字拍照为证，且支取钱款有方继刚微信截图为证，结合方继刚等人

讨薪时出具的工日统计表等，综合认定方继刚等人索要工资为43万余

元，因劳务方证言所提到的工伤费用没有证据证明且涉及的被告人确

实有伤，该部分本院不计算在犯罪金额中；另涉案劳务公司及承建公

司出具的证据足以认定被告人在工地实际应获取报酬13万余元（已扣

减预支金额），综上，足以认定本起涉案金额。 

五、2018年 6月，被告人刘艳丽签署施工分包协议后，被告人李

明、方继刚、李兵、张鹏、王权、高云龙、张玉柱、周树文、郑海龙、

苏志远、苏金玲、杨欢、彭春雨、李庆丰、张艳景等40余人进入中建

八局承建的本市丰台区南苑乡槐房新宫项目工地施工，因中建八局发

现上述人员中多人名列讨薪黑名单，故要求上述人员停止施工。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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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25日，被告人李明、方继刚、张鹏、高云龙等人通过带领施工

工人围堵工地项目部，持械威胁等方式，从具体承接工程的北京忠信

嘉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忠信嘉业公司）勒索现金人民币 18

万余元（扣除已完工应支付工程款）。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证人郭运平证言：该人系忠信嘉业公司项目经理，称我负责丰

台区槐新项目，全称是丰台区南苑乡槐房村和新宫村二类居住及基础

教育用地项目。我们2018年5月15日进驻该项目，甲方是中建八局，

我公司承包了该项目的 5 栋楼的主体建设工程，将部分木土工程分包

给朱宏海。朱宏海又将木工工程分包给刘春平、刘艳丽。2018年 6月

7日，刘春平带领木工班组的人陆续进场施工，他们施工到 23日，我

们负责生产的经理吕书庆发现这个木工班组出工不出力，干活不行，

上工就到处晃悠。吕经理将该情况反映给公司，公司决定和朱宏海解

除合同，并通知工人停止施工。6月25日下午14时许，木工工人由方

继刚、方继龙、李明、张鹏等人为首，带领工人围住中建八局项目部，

拿着铁锹、消防斧、钢管等物，将我公司的驻场人员围在办公室里，

方继刚、庄学民、张鹏等人出来和我公司谈劳务问题，其他人在外面

拿着东西围着我们还骂骂咧咧，一直围着我们到晚上19时左右，在谈

好他们撤场条件并将欠款发放为止才离开。结算工资由方继刚、庄学

民、张鹏等几人带着一部分工人到项目部跟我们谈，对方坚持每人每

天 350 元结算，期间，张鹏带领工人闹事，他们拿着消防铁锹、消防

斧、钢管等物围着项目部骂骂咧咧，挥舞手中拿着的东西作势要打砸

吓唬人，张鹏打了我胸口一拳。张鹏等人带着 4 个人要工伤钱，要求

我们支付 7 万元的工伤费用，中建八局的意见是尽快解决此事，最后

和张鹏、方继刚等人谈好，以每人 1 万元工伤计、工时每人每天 350

元计，根据双方认可的工时695工日计算，支付工人工资24.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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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工费及其他补贴2万元，庄学民车费0.3万元，4人工伤费4万元，

共计30.6万元。张鹏、方继刚、庄学民几人要求把钱都给张鹏，并且

只要现金。张鹏、方继刚、方继龙、庄学民、李明等人都是挑头的，

这些人以张鹏为首，张鹏说了算，和我们具体谈判内容都是张鹏和我

们谈的。刘艳丽在当天下午的时候就离开了，工人闹起来给他打电话

他推脱说有事来不了，然后再打电话就不接了。 

2.证人吕书庆证言：该人系忠信嘉业公司生产经理，负责丰台区

槐新项目。称一部分木工工程我公司分包给朱宏海，朱宏海接到该工

程后，他带着20多个人进场施工，其中方继刚、王权、李明三个人带

班，开始时正经干活，后陆续来人，不正经干活，方继刚和工地上的

其他班组工人打架，我们出钱给被打的工人将此事平息了。后经查发

现方继刚、方继龙、王权、李明都在八局恶意讨薪黑名单上，我们和

八局商定让木工停工退场。6月 24日，木工组有工人跳墙进入工地闹

事。6月25日上午9点左右，有30多人到了工地上围堵项目部，要按

照他们的要求结算工资。我看到有五六名工人拿着消防斧挥舞，其中

一个从来没到过工地的张鹏拿着斧子作势要砍郭总，还有其他工人拿

着铁锹、锤子等物品挥舞闹事，一名工人拿着锤子打了郭总一下。张

鹏在和郭总谈工资的事，方继刚、方继龙、李明、王权几个人在外面

等着，他们几个带着工人闹腾，工人都听他们几个人的指挥，最后郭

总迫于压力就按照他们的要求支付了工资。 

3.证人薛红涛证言：该人系忠信嘉业公司工地助理，负责槐新项

目工地现场文明施工。称在工地巡视的时候发现木工班组工人有不好

好干活、聚众聊天，且实际干活人少于木工组的人，现场负责人是方

继刚。郭运平去找方继刚了解情况后仍不好好干活，郭运平就找方继

刚和朱宏海说他们的工人干活不行，不要再干了，方继刚要求结账。6

月 24 日下午，方继刚、方继龙、张鹏带着 20 多工人来到工地门口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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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去，被拦在外面，他们就跳墙进入工地，拿着东西到工地上待着，

工人在现场闹腾要求结账。6月 25日 8时许，方继刚、方继龙、张鹏

又带着30多名工人围堵项目部，五六个人拿着消防斧、铁锹、锤子等

在院内挥舞，最后我们给他们结算了30余万元。这帮人里面张鹏说了

算，最后结算给工人的钱也是全都给了张鹏、方继刚、方继龙这三人，

张鹏在结清协议书上签的字。 

4.证人郝治敏、张鹏飞、王金平证言：郝治敏系忠信嘉业公司安

全员兼劳务，负责丰台区槐新项目安全、对入场工人安全培训及考核，

还负责对进场施工班组、人员记考勤。张鹏飞系忠信嘉业公司安全员，

是槐新项目工地的安全工作负责人，主要负责工地的现场安全，维护

工地秩序、工人施工安全、登记施工工人身份信息等工作。王金平系

忠信嘉业公司质检员，在丰台区槐新项目负责工程质监和验收工作，

每日完工后，会去验收工人的施工是否合格。以上证人综合证明涉案

工地的木工班组工人不好好干活，后在 2018年 6月 25日，方继刚、

李明、张鹏等人带领工人拿着铁锹、锤子、消防斧等工具围堵工地项

目部，索要工资。 

5.证人朱宏海证言：称郭运平所在的中信劳务公司承包了中建八

局的项目，他需要木工做其中的一部分工程，后我和郭运平谈好按照

工程完工量结算，并签署了劳务协议。我让尚海军帮忙找工人，他找

到刘春平、刘艳丽之后，刘春平、刘艳丽带着一帮东北工人包了这个

活，尚海军和刘春平、刘艳丽具体谈了怎么结算，并且签了协议。刚

进场时候有20多人，方继刚、方继龙、刘春平、李明、王吉祥、高云

龙是头儿。刚进场的前一周左右的时间，工人在工地上干活都挺好的，

之后就磨洋工不干活。中建集团补录工人身份时发现这些工人里面有

很多都是中建集团恶意讨薪黑名单上的人，后其决定让黑名单上的人

退场。在方继刚离开工地之后的几天，有工人在工地上手受伤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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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工人嫌饭菜不好闹事。后项目部发现另一些工人也都是和方继刚

他们一伙的，第二天不让他们进工地。但是工人有门禁卡，他们刷卡

之后往里面闯，进了工地后就下到大坑里面，在里面躺着坐着占地，

意思是我来了你们就得给我算工钱。后来郭总和方继刚、王吉祥、高

云龙、张鹏他们几个人谈工资问题，谈了一天也没谈妥。第三天，工

人围堵项目部，张鹏他们要 30.6 万，项目部说给 30.3 万元，因为这

3000元钱他们就急了，方继刚对着工人喊“你们都是死人啊，抄家伙”，

然后工人们就有人拿钢管，有的拿消防器材等东西作势要打郭总，张

鹏拿着消防斧、方继刚拿了一根铁管，我看张鹏拿着斧头要砍郭总，

我赶紧上去拦住张鹏，工人们拿着东西瞎喊瞎比划。在他们闹腾了一

会之后，项目部同意了张鹏他们的要求，按照他们提出的要求付钱，

在工人同意的情况下，把钱都给了张鹏。 

6.证人尚海军证言：证明方继刚、李明、王权、高云龙等人进入

工地的经过及中建八局查出方继刚等人在恶意讨薪名单中后，方继刚、

李明、张鹏等人带领工人持械要钱的经过。另称和刘春平、刘艳丽签

署的是按完工量结算。 

7.证人陈佳佳证言：该人系中建八局项目经理，负责丰台区槐新

项目，称中信嘉业公司在 2018年 6月中旬反映 21号楼主体工程木工

班组的工人存在故意窝工的现象，经系统查询发现有几个是恶意讨薪

黑名单里的人，郭运平跟我们商量给这些人结算工钱要求他们停止施

工并离场。这些工人因为离场后的工资问题与我们发生了纠纷并闹事。

2018年 6月25日下午 14时许，工人在工头带领下围堵项目部，并手

持铁锹、消防斧、钢管等工具要钱。工人工资由忠信嘉业公司负责。

木工班组闹事工头是张鹏，当时在项目部闹事也是张鹏、方继刚、方

继龙、李明等人挑头。 

8.尚海军与刘春平、刘艳丽签订的劳务协议：尚海军作为甲方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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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槐新工程木工、地上、地下支木工程承包给刘春平、刘艳丽（身

份证号显示为本案被告人刘艳丽），约定地下室每平米按接灰面34元，

地上每平米接灰面 26 元，地下不拆每平米按 20 元扣发。并约定乙方

因施工进度、质量问题或其他自身原因被清退，则劳务费用按已完成

的70%记取，并无条件在三天内退场完。 

9.郭运平与朱宏海 2018年 6月 15日签订的木工班组工人计件承

包协议：证明郭运平将承包的丰台槐新工程16#商品住宅楼等6项项目

转包给朱宏海，双方就价款、结算约定按照完工单价及平米数结算，

甲方安排的承包范围外的点工工资220元/天。 

10.忠信嘉业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朱宏海介绍刘艳丽、刘

春平带领的木工班组于 2018年 6月 7日至 6月 23日期间陆续进入该

公司施工现场，施工人员47人，完成工作量2667平方米，乘以45元

/平方米，共计完成工程量12万元。实际从该公司讨薪30.6万元。其

中 4 人（明星、张灿辉、李庆丰、方继刚）故意受伤，其中 2 人在施

工现场故意划破手指，2人在工地生活区酗酒闹事打架，每人要求该公

司支付医疗费 1 万元，共计 4 万元，另酗酒打架将对方打伤所产生的

医药费7000元也由该公司出。因该木工班组提出无理要求，该公司不

予支付，该木工班组围堵中建八局丰台槐新工程项目部，威胁该公司

必须答应该木工班组所有无理要求。 

11.关于“槐新项目木工班组（方继刚班组）工人工资结算及其他

事项”的协议、木工班组出勤和工资发放表：由忠信嘉业公司郭运平

作为付款方与工人代表张鹏、庄学民于 2018年 6月 25日签署，内容

包括工资结算和工伤处理两项。工资结算内容为木工班组员工完全同

意庄学民、张鹏作为代理人，与忠信嘉业公司进行工资结算，合计出

勤工日695工日，合计工人工资24.3万元，窝工费及其他补贴2万元，

庄学民车费 3000 元，总计价格是 26.6 万元。工伤处理内容是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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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灿辉、李庆丰等全部工伤及其他事件总计补偿 4 万元。以上两项合

计30.6万元。 

12.施工人员安全教育档案手册、建筑劳务作业人员劳动合同：证

明施工人员与忠信嘉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13.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证明忠信

嘉业公司承包中建八局在丰台区南苑乡槐房村和新宫村的部分施工项

目。 

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足以认定查明的事实。其中工伤名义索要

的 4 万元没有相应工伤证据证明，且在案证据指向非工伤，上述钱款

亦通过胁迫方式索取，均应计算在犯罪金额中。 

六、2018年9月至10月间，被告人冯天兵签署施工分包协议后，

被告人方继刚、李兵、王权、高云龙、冯天兵、王亚春、王志刚、张

玉柱、周树文、郑海龙、苏志远、苏金玲、杨欢、彭春雨、李庆丰、

张艳景、崔玉波、杨凤臣等30余人进入中建三局承建的本市朝阳区孙

河乡瑞悦府项目工地施工。2018年10月17日至10月23日期间，在

被告人李明等人授意下，被告人方继刚、李兵、王权等人带领施工人

员通过围堵项目部、阻挠现场施工等方式，欲从具体承接工程的北京

信诚华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诚华业公司）勒索现金人民

币 29 万余元（扣除已完工应支付工程款），因被公安机关抓获而未能

得逞。 

被告人方继刚、李兵、王权、高云龙、王亚春、王志刚、张玉柱、

周树文、郑海龙、苏志远、苏金玲、杨欢、彭春雨、李庆丰、张艳景、

崔玉波、杨凤臣于2018年10月23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石榴园

派出所抓获；被告人冯天兵于 2018年 11月 1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

分局石榴园派出所抓获；被告人刘艳丽于 2018年 11月 2日被北京市

公安局丰台分局石榴园派出所抓获；被告人李明于2018年11月29日



 36 

被北京市密云区司马台进京检查站查获；被告人张鹏于2019年1月15

日被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公安局铁锋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抓获。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证人聂果、温少东证言：聂果是信诚华业公司项目经理，温少

东是信诚华业公司安全员，信诚华业公司承接中建三局朝阳区孙河乡

中粮瑞悦府项目。二人称2018年8月6日信诚华业公司进场后，聂果

通过朋友介绍找了冯天兵，他是专门承包木工的，双方谈好按照展开

面积计算，55元一平米，总面积大概在差不多1万平米。2018年9月

22日，聂果和冯天兵在项目部办公室签的合同。当天冯天兵带来了32

个工人干活，前十天他们干活效率还可以，后来这些工人三五人聚在

一起不干活，耗时间。同时找的好多施工班子的效率比冯天兵班子高

很多，别的班子一个人可以干完的，他们班子需要四个人。他们还不

服从管理，中午规定 11 点下班，他们总是 10 点半就下班不干了，中

午是 12 点上班，他们是 13 点才来上班。人员始终不出力，磨洋工。

后来聂果和温少东多次要求他们班长方继刚和王权调整上班时间，完

善工作效率，但是他们不改。2018年10月17日上午，方继刚、王权、

李兵说他们工人保底是 380 元一天，现在给他们的劳务费不足以支付

工人工资。他们三人要求按照 380 元一天进行结算，三十多人围堵信

诚华业项目部，起哄说不干了。聂果要求按照合同进行结算，但是他

们还是要求按照一个工人 380 元一天结算，信诚华业公司统计了他们

施工班组的工程量，应该结算他们班组 130 346.07 元，扣除 75 530

元的借支，8690.9 元的材料扣款，按照合同信诚华业支付他们班组     

46 126.07元。他们现在不按合同来，要求信诚华业支付他们 38万元

劳务费，同时不承认 75 530 元借支和 8690.9 元材料扣款。后来一直

没谈成，从 2018年 10月 17日到 2018年 10月 23日一直围堵中建三

局项目部办公室，天天都在扰乱正常工作秩序。信诚华业和工人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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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合同，内容是按照一平米 55元计算。截止到 2018年 10月 17日施

工队伍完成大概3500平米。冯天兵借钱的时候出现了，后期就没出现

过。围堵项目部时，方继刚、王权、李兵他们牵头挑事喊、拍桌子，

不让我们吃饭；王志刚、郑海龙、周树文他们大喊、骂人，威胁我们；

苏金玲、崔玉波两个女的骂人、打人，并在会议室聚集。 

2.证人王威鹤证言：该人系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执行经理。称

2017年12月，中建三局和北京正德丰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承包中

粮瑞悦府项目总承包工程。2018年8月份和信诚华业公司签订了合同，

信诚华业公司承包部分主体劳务。信诚华业公司提供主体结构工程所

需的劳务用工，中建三局提供主体结构施工所需的机械和材料。2018

年 10 月 17日，农民工去我们项目部闹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劳务公司与

施工班组的纠纷。开始施工组都是和信诚华业公司发生劳资纠纷。10

月18日，方继刚、王权、李兵为首大概有二十多人找到我们中建三局

项目部办公室，具体说的内容就是说不干了，要求信诚华业公司按照

每人每天 380 元进行结账，不行的话就要去中建三局总公司闹。方继

刚、王权、李兵为首，骂人，大喊大叫，未经我们公司允许私自进出

办公室，阻挠我们办公、就餐，阻挠现场正常施工，对中建三局造成

了不良社会影响。事发之后我才知道信诚华业公司转包了工程。 

3.考勤表、劳务协议书、结算单、方位及现场图片、劳动合同书、

劳务分包合同等证据： 

（1）考勤表：一份考勤表备注称考勤表由班组人员方继刚、李兵、

王权提供，劳务公司不予认可。考勤表记载 2018年 9月出工 31人，

31人 2018年 9月全部工日记载为 300；2018年 10月出工 35人，35

人 10月全部工日记载为 690。方继刚、李兵、王权提供工人工资表，

信诚华业公司不认可，记载上工人员结算日工资为 340 元每天，乘以

工日，另要求每人补一天370元。另一份考勤表为北京信诚华业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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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木工班组2018年9月至2018年10月共计上工564日。 

（2）借支工资表、借款单：证明借支情况。 

（3）建筑劳务协议书、授权委托书：证明2018年9月22日，聂

果代表信诚华业公司第三工程项目部与冯天兵签署内部班组承包协议

书，工程为朝阳区孙河乡西甸村2902-86地块9-12#楼项目，合同价款

约定按模板工程连支带拆正负零以下全部结束（包括进出场材料装卸

车、拔钉、清理、分类码放整齐）按综合单价展开每平米55元，如果

冯天兵方在本项目承包范围内无任何零工发生，如甲方派工给乙方所

发生的用工结算时甲方扣除乙方 300元/工日。项目部委派零工按 300

元/工日结算。高云龙、张艳景、周树文、方继刚、崔玉波、杨欢、郑

海龙等人授权冯天兵签署工程相关往来文件。 

（4）信诚华业公司劳务作业人员花名册：记载 2018 年 9 月在册

人员34人，2018年10月在册人员34人 。 

（5）盖有信诚华业印章的总结算单：内容为方继刚、李兵、王权

木工板组10#楼负三层，11#楼负三层东段，10#楼负二层西段模板，工

程量约为展开面积 4500平米，共计用工 1000个，每个工日 340元，

共计34万元整。徐国臣工伤医药费、补助等所有费用1.2万元。班组

长及所有成员签字，王权、周树文、方继刚、张玉柱、李庆丰、彭春

雨、王亚春等人签字后又将该结算单撕毁。 

（6）协议书：内容为徐国臣摔伤赔偿的情况，徐国臣签字，且李

振方作为证人、方继刚作为班组长签字。 

（7）施工班组工程量统计及结算单：由信诚华业公司统计，班组

为冯天兵、方继刚、李兵，结算日期2018年10月18日，应结算部分

10#楼负三层西段墙体271.65㎡，单价46元（墙体、拆模后没倒料）、

10#楼负三层西段顶板380.49㎡，单价35元（没拆模），10#楼负三层

东段墙体、顶板1223.64㎡，单价30元（墙体、顶板没加固、没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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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梯没订踏步），11#楼负三层东段墙体、顶板1671.97㎡，单价30元

（没拆模、加固没完成、没订踏步），10#楼负二层西段顶板搭架552.09

㎡，单价8元，10#楼负二层西段墙体配模1104㎡，单价12元，上述

共计130 346.07元。另应扣除借支部分75 530元，材料扣款8690元。

最终应结算46 126.07元。 

（8）中建三局、信诚华业公司出具的关于朝阳区孙河乡中粮瑞悦

府项目 10.23事件说明：证明案发经过，其中提到 10月 17日，聂果

与王权、方继刚、李兵三人约谈，三人改口否认冯天兵为他们老板，

称老板另有其人，但拒绝透露姓名，三人称老板保证他们工人的工资

为每人每个工保底380元，按冯天兵许诺给他们50元每平米粘灰的价

格，远达不到380元/工的承诺，他们要求与项目部签订协议并保证工

人保底380元/工，项目部不同意，他们立刻情绪激动要求停止合作，

同时方继刚、王权、李兵纠结工人到中建三局项目部要钱闹事，并且

围堵三局项目部大门，扰乱正常办公，要求结算工资 38 万元。10 月

23 日上午，方继刚、王权、李兵带领全体人员到达项目部拿钱，情绪

激动，气焰嚣张，手持钢筋棍扬言威胁说不给钱就打断腿，任何人不

得进出工地大门。项目部让其签总结算单，开始全体人员拒绝签字领

钱，经项目部及警察协调后大部分成员已签字，但李兵、方继刚把已

签好的结算单当着警察的面抢走撕毁，后警察进入将团伙全部抓捕。 

（9）北京华中北方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工程预算书、孙

河公司模板工程编制说明等材料：该公司根据施工单位提供的电子版

图纸及2012年《北京市建设工程预算定额》关于模板的计算规则，计

算工程造价130 346.07元。 

（10）施工现场照片：证明现场施工的情况。 

（11）劳动合同书：内容为信诚华业公司与方继刚等人签订劳动

合同，合同约定实行计件工资，工作量标准为按实际完成工作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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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量单价为粘灰面积55元/平米。 

（12）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与信诚华业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

同：证明信诚华业公司承包中建三局涉案项目工程。 

4.公安机关出具的破案报告、到案经过：证明本案的破获情况及

被告人被抓获的经过。 

5.其他证人证言： 

（1）证人师建勋证言：该人是北京艾派克服务有限公司运输司机，

证称2018年10月22日单位领导让其加一个叫李兵的人的微信，对方

要求其在2018年10月23日8时许到北京市朝阳区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附近爱地宾馆接人，当天其在该宾馆开车接了10多名农民工到朝阳区

孙河瑞悦府工地。 

（2）证人毕景友、王星、苏利、张敏、刘金宝、许华荣、徐国臣、

李振海、刘冬、贺东红、吴海亮、孟繁玲、姚福全、陈福春、张金龙、

马超、张红军、初真华、刘彦彬等人证言：上述证人均系在朝阳区孙

河瑞悦府项目工地讨薪工人，综合证称经方继刚、李兵、崔玉波等人

介绍到该工地做木工，有人证明甲方与工队按照工程量结算，施工队

不催干活，有人在工地消极怠工；有人证明要钱时是李兵、方继刚、

王权等人带头，其他人喊口号；有人证明崔玉波打架。 

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足以认定本起犯罪事实，对证据间互相

印证部分本院予以确认。 

公诉人另出示下列证据证明本案的犯罪事实： 

1.证人冯维证言：该人系中建二局三公司直营业务部经理助理。

称中建二局三公司发现自2015年5月以来，有一伙不法人员利用中央

和国务院对农民工工作问题的重视，以及整个社会对农民工这个弱势

群体的同情心和大型央企、国企的社会责任感，组织和纠集部分农民

工，蓄意从中建二局三公司部分建设项目及其他国企建设单位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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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劳务公司承接施工现场模板工程，承接工程后，在施工过程中，该

伙人员故意造成施工进度慢和质量差等问题，不服从施工现场管理，

无故在施工现场滋事等问题。后与项目承包方发生纠纷，导致项目承

包方要求该伙人员停止施工并撤离现场，在对工资进行结算时，该伙

人员不按劳动合同执行，随意提高劳动报酬、编造考勤表等方式要求

结算工资，达不到目的之后，以“拖欠农民工工资”为由通过越级上

访、聚众围堵上级单位办公地点为手段，对我司和其他兄弟单位进行

恶意讨薪和敲诈勒索。并详细说明了李明、方继刚等人在 2015 年至

2018 年间，在该公司东城区香河园项目、丰台区丰科万达项目、大兴

区金科中心大兴项目、门头沟新城项目、朝阳区小红门江南府项目、

丰台区南苑乡槐房村和新宫村二类居住及基础教育用地项目等项目用

上述手段恶意讨薪。 

2.被告人供述与辩解、辨认笔录： 

（1）被告人李明供述与辩解：李明是李振方的侄子，李兵的哥哥。

称自2015年开始到北京跟李振方干木工活，发现工队每次都是干活干

到一半就不干了，然后一帮人去甲方项目部聚集闹事要钱，要钱的时

候不按照合同规定的平方数要钱，而是按照工人每天多少钱工资要钱，

明白李振方的工队是怎么回事。2017 年，我把方继刚找来让他带班并

找工人过来干活，方继刚找来了跟多工人。王伟民是2017年到了李振

方的工队，他领来了高云龙。2018 年初，因方继刚及方继刚领来的工

人都听我的，王伟民领来的高云龙及高云龙找来的工人都听高云龙的，

我和王伟民跟李振方谈要股份，后谈成李振方占50%股份，我和王伟民

各占 25%股份。之后我和李振方、王伟民按照这个分股比例干了 2018

年的几个工地。方继刚带班并主要负责要钱；高云龙跟着王伟民，带

班，主要负责看图纸分活，也负责要钱；李兵跟着李振方，他属于带

班的，主要负责工队记账，有时候也负责要钱；王权跟着方继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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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带班的，会看图纸，主要负责分活；张鹏跟着李振方，他是带班

的，主要负责要钱、负责工队的账、负责分活，张鹏是李振方的女婿，

李振方经常让张鹏一个人带着工队；刘艳丽一直跟着张鹏，刘艳丽经

常帮着张鹏开会、调料。李振方、我、王伟民三个按照股份比例分剩

下的钱。进工地那天开始到停工那天算是工作天数，方继刚干满一个

月发1万块钱，平均每天330多块钱；高云龙干满一个月发1万块钱，

平均每天330多块钱；李兵干满一个月发8000元，平均每天270块钱

左右；张鹏干满一个月 1 万块钱；刘艳丽也是拿固定工资，但是多少

我不确定，应该是6000到1万元；王权每天280元，按照工时计算，

没干活不发钱。剩下工人大工每天260、280或者300发钱，小工一般

150、180、200每天发钱。介绍活的也就是签合同的，一般每个工地要

完钱之后给1万块钱好处费。 

我们进工地一般20人左右，前期干活还可以，后期加人，一般凑

到1000个工时就开始消极了，我们一般不会把工时凑太多，这样钱不

好要。消极怠工之后甲方觉得我们影响工期就不让我们干了，这时候

李振方会让几个带班的领着工人去甲方聚集闹事要钱，聚集在项目部

要不来钱，就去甲方总部聚集闹事。本来签合同是按照平米数结算，

最后要钱的时候是李振方让签合同的人不来工地，我们以老板跑了、

答应一天 300 多块钱等理由跟甲方和劳务公司要钱，最后的钱都是劳

务公司给发到每个工人手里，每个工人把钱交到老板手里之后，我们

按照之前说的发钱。我说不上来实际按照合同结算与我们要求甲方按

照工时结算的价格差多少，我只能说我们要35万，起码得按照平方米

结算25万的活，差距太大就不好要了。小红门工地我没赚到钱，槐房

工地我赚了 3000 多块钱，石景山我赚了 17 000 元，这些钱是这么分

来的钱，还有几个工地给我报了工时，我按照谈下来的每个工的价钱

拿钱，这个钱我拿了 17 000 元左右。我 2018 年总共赚了三万七八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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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钱。 

李振方找能进场的工地，钱由他分配，及下命令什么时候去要钱；

王伟民和冯天兵联系，冯天兵介绍的工地都算是王伟民找的；我负责

给工地上找人，有时候安排方继刚帮我找人，有时候也去工地看看活

干得怎么样了，也说两句让他们好好干活，实际上我没有参与干活。

我们三个就是什么事都能管，分工没有太明确。 

我们的套路所有的工人是都明白的，因为找他们之前我就跟他们

说过工地是什么回事，我跟他们说干多少都有保底工资，就是要钱的

时候得所有人都一起去聚集跟甲方要钱。 

2018年 4月，小红门的工地是李振方认识的一个姓张的人介绍过

去的，那个姓张的人跟甲方签的合同，合同具体内容我不知道。工地

是方继刚和李兵带班，干了一个多月就不干了。方继刚领着所有的工

人去项目部聚集，大概聚集了十天左右，方继刚跟项目经理谈的结算

的钱，开始谈 340 元每个工时，对方没同意。后方继刚领着工人去了

他们公司的总部要钱，最后谈的是315元每个工时结算，算1000左右

的工时，一共要了30多万。实际干了多少钱的活我不清楚，最后工人

领完钱之后把钱都交给我，我把钱给了李振方，李振方给工人又发了

钱，这个工地我没有获利。 

2018年 6月，槐房和新宫工地的活是一个姓刘的邯郸人介绍的，

姓刘的人按照平米数结算签订合同，因为方继刚他们跟别的工队的人

打架，甲方和劳务公司很快就不让我们干了，最后是张鹏、方继刚他

们带着工人去工地项目部聚集了十几天的时间跟甲方要了钱，好像是

按照每个工时 340 或者 350 给开的钱，要了多少钱我记不清了，最后

是李振方直接收的钱，然后按照跟工人讲好的工资给工人发下去了。 

2018年 8月的石景山工地是冯天兵介绍的，冯天兵按照平米数签

的合同，工地由方继刚和冯天兵二人带班，干了两个月左右。因为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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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慢甲方不让我们干了，高云龙和方继刚二人带着所有的工人去项目

部聚集要钱，也是聚集了好几天。开始没谈成，后来又去了两次他们

甲方总部要钱，第二次去的时候总部给我们发了钱，当时应该是按照

每个工时330元左右给发的钱，当时应该是一共要了60多万块钱，最

后工人把钱又交给李振方，李振方发的钱。 

2018年9月的朝阳孙河工地是冯天兵介绍的活，冯天兵签的合同，

带班的是方继刚和李兵。这个工地我们干了一个多月，最后也是因为

干活不行甲方就不让干了。方继刚和李兵他们带着所有工人去要钱，

要了大概五六天，最后双方同意按照每个工 340元结算，总共要了 34

万。钱还没等发这帮人就被警察抓了。花乡工地的事情是张鹏和刘艳

丽带头，我不是很清楚。 

我只是知道我们这个团伙干过北三环 40 号院的项目工地，2017

年夏天那会干的，是刘艳丽、张鹏领着头去的，这里面的工人是河北

人居多，但是我全程都没参与过这个工地，我也没有因为这个工地赚

过钱，这个工地其他事情我不知道。 

我还参与过门头沟新城、大兴金科项目，我在两个工地上都干活

了，大兴金科我干了一个月左右，门头沟新城我干了20多天，这些工

地都不是我谈的，我也没有领班，最后要钱的时候我都没去，两个工

地都是别人给我代领了工资。我知道我们工地要钱的套路就是利用人

多闹事跟人要高价，但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是违法犯罪。 

冯天兵一直跟王伟民联系，他负责帮我们找工地进场，他对我们

工队的套路很了解，他给我们找了好几个工地，一次不知道两次肯定

知道，他给我们找活王伟民也给他钱了。 

（2）被告人方继刚供述与辩解、辨认笔录：称李振方（李铁）和

李明、王伟民是合伙人，李振方占50%股份，李明和王伟民占50%股份，

李明和王伟民在 2018 年才成为老板。我跟着李明干，从 2017 年开始



 45 

李明架空了李振方管事的能力，李振方只管拿钱。2017年开始，李铁、

李明和王伟民教我怎么去敲诈工地，他们找到工地后，让带班的带着

工人进工地干活，先好好干，工地的甲方或劳务公司看我们干得不错，

让多进人干，后来的都是混日子来不干活，李铁他们还得看工地的劳

务公司好不好要钱，好要钱就多耗点工时出来，不好要钱就少耗点工

时。李铁通知我们不干，我们就在工地耗着不干活，甲方或劳务公司

会让我们停工退场，之后带班的会带着工人去找劳务公司要钱，我们

让劳务公司按照每个工人 380 元每天算钱，劳务公司说工程承包是按

照每平米多少钱包出去的，但劳务公司找不到承包的中间人，这个人

是李铁特意安排的，我们不承认按平米数算钱，谈不好李铁就让我们

带着工人在工地项目部闹，不让他们正常办公、施工，再不给钱就去

中建总部闹，给中建施压，最后让对方按天数结钱。我和高云龙、李

兵、王权都是带班的，李兵是2018年来的，我们带班的都知道是怎么

回事，要钱时主要是我和高云龙、王权带着工人去。高云龙和王权知

道我们具体干了多少活，劳务公司会按照我们的工作量算钱，但这么

算肯定比我们要的钱少，我们就是让对方按天数结算，不按照工作量

算。具体要钱时是李振方他们电话告诉我或者李兵、高云龙，李振方

他们不出面，我们会把要钱情况跟他们说。李兵是李振方的侄子，管

着账目和钱，在领着干活的队伍里地位最高；第二说话算数的是高云

龙，管着分活和要账，会看图纸；第三算数的是自己，管着要账的事；

第四算数的是王权，管着要账和管理工人分活。要完钱由李兵、高云

龙、我、王权把钱收上来交到李明、王伟民或者李振方手里，然后按

照工人实际干活的天数发工资。我是按照每天 300 块钱发工资，干满

一个月股东就给我1万元；王权一个月给8000元，每天260块钱；李

兵是每个月8000元至1万元；高云龙一个月也是1万块钱，他按天的

话是每天 335 块钱。郑海龙、王志刚、张玉柱、崔玉波、周树文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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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干活不怎样，就是专门为了跟甲方要钱才让他们参与队伍，平时在

工地混时间；彭春雨、苏志远、李庆丰、杨欢几个人是大工，每回工

地开工让他们先来干活，头几天靠他们干活好，然后就有机会增加工

人，他们工资基本是260元/天；杨凤臣、王亚春这些人是小工，干活

还可以，每天 200 元。郑海龙、王志刚、张玉柱、崔玉波、周树文这

几个人常年跟着我们干，有时候家里有事什么的偶尔不来工地。大工

因为挣钱比较容易没有人常年跟着我们干这违法的事，我们有活找他

们过来，他们为了帮忙过来帮我们干活的。我们招工会告诉他们每天

给多少钱，干活不累，干多干少都能保证我们说的钱数，但是最后得

跟着我们一起去甲方要钱，所有的工人都知道我们最后肯定得以聚众

闹事的方式多要钱。负责找活的根据收到多少钱给 1 万块钱或者几万

块钱不等。李振方多的钱分五成，李明、李伟民二人分五成。每次聚

众去要钱时，工人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就不用我教，工人们都知道得去

闹事，就临场发挥，有的站在那，有的嚷嚷给钱什么的，我说一句去

要钱去就都能办明白这事。 

大兴金科项目是2017年前半年的项目，是李振方让我去干活，王

伟冬、李明管着我们，王权负责看图纸安排怎么样干活。我当时是大

工，我媳妇苏金玲是小工。工人分了三伙，我们这伙人的老板是李振

方一个人。干了几个月后对方嫌我们赶不上进度就不让我们干了，李

振方让我们这帮人的我、王伟冬、王伟民、李鑫磊一起领着十多个工

人去找劳务公司要钱，当时去的也有另外两伙人一起去，但是名字我

叫不上来，只知道一个叫“小施头”的头也去了。王伟冬、王伟民、

李鑫磊叫了几十个工地工人一起去甲方项目部聚集在项目部楼前嚷嚷

着发工资什么的，甲方的人出来找我们的人谈给钱的事，后来因为价

钱没谈拢，李振方打电话给王伟冬他们让他们组织人去公司总部，王

伟冬叫了我们这伙人的几十个工人坐着两辆李振方雇的大巴车去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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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二局总公司门前聚集喊口号，另外两伙人也一块去了，去了两天，

我们这伙人的我、王伟民、王伟冬、李鑫磊一起去谈，后劳务公司去

工地派人给我们发了工资。工资是发到了每个人手里，所有人的钱交

到李振方手上，李振方根据我们实际干了多少天，按照他跟我们说好

的每人每天多少钱发了钱，剩下的钱让李振方挣了。当时按照李振方

事先跟我说的不满一个月一天260元钱，满一个月每月8000块钱算，

当时给了我 13 000多元，苏金玲按照每天 140元得了 4000多块钱。

其他人我不清楚了。劳务公司给我们发到每个人手里的钱肯定比我们

实际得到的钱要多。当时按照每人每天是 280 元要的钱，我们统计的

工时与劳务公司统计的工时应该没有大的出入。大兴金科工地实际参

与人是三伙人，我们这伙人老板是李振方，当时跟劳务公司挂名领头

的是王伟冬，王伟民和王伟冬是亲兄弟。王伟民、李明当时是带班的。

我记得去聚集要钱的人还有王权、王亚春、方继龙、李庆丰。李鑫磊

是李振方手下带班的，他跟王伟冬经常搭班子带班。 

门头沟工地是李振方让我去的，我在那个工地上就干了两三天活，

但是要钱的时候我冲在前面了。工地是王伟民、王伟冬带班，他们要

钱的时候也领着头。李明去过工地但是没参与要钱，钱是我帮他代领

的。王权去过工地干活，但是没干过几天，要钱的时候参与了。苏金

玲、苏志远、彭春雨、张玉柱、崔玉波、王志刚在工地干活，要钱的

时候有的人没去。张鹏在那个工地调料，要钱的时候没去，钱是我代

领的。领完钱之后也都交到了李振方手里，之后他给我发了2000块钱，

给了我老婆 1000 多点，给别人多少钱我不知道。我没有领过 14 774

元带班费，不知道为什么结算清单上带班费有我的签字和手印。 

小红门工地工人收到钱后交给李振方，李振方再按照李兵记的每

个工人干的天数发钱。我记着是按照每人每天 315 元要的，最后李振

方发到工人手里是按照每人每天100多、200多元发的。李振方不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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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跟劳务公司签合同，最后都没签。没人冒充工伤要钱，确实是干活

受伤了，劳务公司带着受伤的去看病了，最后结账时是王亚春、郑海

龙和一个记不清名字的三人跟劳务公司要了几万元，都给他们自己了。 

2018年 6月，经一个姓刘的人介绍我们进入槐房新宫工地，刘艳

丽带了一些工人跟我们一起进去，刘艳丽带的人中王吉祥是他们带班

的，庄学民、庄学成是要账的。我们两队伍干了大概一个多月。我们

开始签了协议，后来高云龙、张鹏二人去找甲方要求重新签协议，原

来的是按照平米算钱，我们要求按照每个工 350 算钱。对方不同意，

高云龙、张鹏就说不干了，干活期间我没在工地呆多久，要账的时候

我去参与了。我们两个队伍一起去了项目部闹事要钱，最后是我们这

个队伍由张鹏跟人要出来了 306 000 元钱，刘艳丽队伍要多少钱我不

知道。我跟他们甲方谈四个工人受伤了需要再给医药费的事，最后以

我、明星、张辉灿、李庆丰的名义每人要了 4 万块钱医药费，实际上

只有明星和张辉灿受伤了，这四万块钱明星分了 3.2 万，李庆丰分了

8000 元，我没得着钱。这个工地专门要账的有高云龙、张鹏、李兵、

王吉祥、我。工人有郑海龙、张玉柱、庄学民，这些人实际上平时都

没正经干过活，就是瞎晃悠。还有很多人也参与闹事，我记不起来了。

我知道老板赚了十万块钱左右，具体数字不知道。 

2018年9月20日,我通过李铁（李振方）和冯天兵介绍,算我一共

带了 37 人到中建三局在朝阳区孙河的一处住宅工地干木工活,冯天兵

告诉我是 55块钱一平方米接的活。干到 10月 16日时,我们干了 5000

平方米,一共是27.5万元,我们就不干了,冯天兵开始不露面,我们假装

找不到他，然后李铁就让我们去工地要钱，是以每人每天 380 元价格

要,一共要 38 万,如果对方不给，就以讨薪名义去上级公司要。2018

年10月21日，我带着另外36个工人到这个工地要钱，对方不同意给

38 万元，因为我们没干那么多活，之后我们就去上级单位威胁，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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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答应10月23日给34万元。10月23日上午，李铁和我带着另外

36 个工人去工地拿钱，在会议室等着拿钱的时候被抓了。李铁不给冯

天兵分钱，找到工地后，李铁会给他好处费，具体多少我不知道。经

辨认，其辨认出李振方是其所说的李铁。 

（3）被告人李兵供述与辩解、辨认笔录：称 2018 年年初，我叔

叔李振方让我来北京工地和他干，叫我和方继刚一起干木匠活。第一

个工地是小红门一个工地，干了大约一个月后，方继刚组织我们去工

地劳务部要钱，他跟我说学着点怎么要，后来得到了比正常多的工资。

后方继刚又带我去了丰台区槐房和新宫村的一个工地，干了大约一个

月，因为我生病住院，等我回来时方继刚说已经要完钱了，把我钱给

我了。后明白是靠讨薪挣钱，就是多叫点人去劳务部或者项目部闹一

闹，不给钱就起哄，让对方害怕。我一共 4次讨薪。2018年 4月在小

红门江南府项目，我负责计算工人工作天数、工队日常开销和监督工

人干活。方继刚、王权他们俩负责监督工人干活，方继刚还负责和工

地谈判，王权负责看图纸安排工作。我们干了大约一个月，甲方就不

让继续了，原因不清楚。方继刚先去了劳务要工资，后来又去项目部，

双方没谈拢，我们坐着一辆中巴车到了他们公司的二局，很多人嚷嚷

“给不给钱，有没有人发工资”之类，门口保安帮我联系了负责人，

还是没谈拢。我们又去了公司总部，方继刚和总部的人谈好了。过了

几天我们去一家宾馆拍照领了钱，领完钱，方继刚把工人叫到了宾馆

外面 ，每个工人对照实际工作天数拿钱，把多余的钱给李振方，李振

方把我的钱都拿走了，最后按照我的工作天数给我7000元，具体李振

方赚多少我不知道。槐房和新宫村项目，干了几天后我得了阑尾炎回

家看病，回到工地后一天，有工友带我去工地项目部签字，李振方给

我三四千元，我没去讨薪现场，这个工地王权大概干了十天，高云龙

接了他的活。石景山工地有王权、方继刚、高云龙，干了两个月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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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干了，然后我们先去劳务部要工资，又去了项目部，项目部负责

人跟高云龙、方继刚谈。后来没谈拢去了总部，过了几天方继刚一次

性领了70多万，李振方给我1万多块，给他们多少不知道。最后是朝

阳孙河工地，干了一个月就不干了，方继刚让我组织人，我带着工人

去讨薪，带他们起哄，对方不给钱我就吵，后没成功，被警察抓了。 

李振方是包工头，李振方的下一个层级是李明和王伟民（王二东），

再下一个层级就是方继刚，方继刚下面是我、高云龙、王权，再下面

就是那些普通民工了。李振方、李明、王伟民他们基本上都不出面，

他让方继刚跟我、高云龙、王权出面去干。李振方给我定的是每月给

我 7000元工资，方继刚是 8000至 1万，高云龙不知道怎么算钱，其

他人都是按照实际出工数拿钱，他们每人每天 100至 200多元。我们

要的钱肯定比实际的多，多出来的钱都交给李振方。王志刚、崔玉波、

郑海龙负责带头闹事。招的工人以黑龙江人为主，我或者方继刚谁同

意都行。我们招人时跟工人谈好价钱，多少钱的都有，讨薪成功后就

给工人发。李振方负责找活，李明和王伟民辅助李振方找活，平常在

工地上也见不到他们三个。李振方靠着我们虚报的工人工作天数及向

甲方要的钱与承诺给工人的钱的差价赚钱。我报的出工数比实际多，

劳务公司不认可我们报的工数，是李振方、李明、王伟民、方继刚他

们让我们这么干的。要钱时一般都是方继刚叫着我和高云龙、王权，

我、高云龙、王权带着工人去找工地的劳务公司协商。 

经辨认，其辨认出李振方、方继刚、王权、高云龙、崔玉波、郑

海龙。 

（4）被告人张鹏供述与辩解：该人是李振方的女婿。称 2017 年

四五月份，李振方在北京干施工队，我到北京投靠他，当时他跟我说

一天工资200元。2017年4月，李振方让我去北三环中路40号院的工

地干活，我是跟刘艳丽一天到的工地，刘艳丽在工地是总带班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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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是刘艳丽跟甲方下面的劳务公司签的按照平米数结算的合同，他负

责跟甲方、劳务公司等联系各项干活事项，安排我们干活，从劳务领

工人的生活费。刘爱青负责记工。我在工地上主要干调料的活，别的

事我不管。我们开始是 30 多人，后来陆陆续续来，最后一共 50 多人

参与了干活。干了一个多月，因为我们包的活都完成了，甲方因为完

活了就不让我们这个队伍干了。李振方应该是告诉刘艳丽要结账，刘

艳丽早上起来就走了，之后再也没出现过。李振方跟工人说都一起去

要账，我们所有人都去了项目部要钱。我们这帮人里一个我不认识的

人去跟甲方谈工资的事，一开始没谈拢。第二天我没去，他们又去了

劳务公司一次，劳务公司按照刘爱青记的总工时按照每人每天 270 元

结账。我领了 1 万元左右，领了钱以后我们把钱都交给了李振方，李

振方按照我每天200元的标准给我发了6000元钱。我听甲方的人放过

一段录音，是刘艳丽跟劳务公司的小老板谈怎么结算，对方说按照每

平米多少钱结算，刘艳丽答应了。我知道是按照每平米多少钱签的合

同，但是我听说价格非常低，合同我没见过。最后多要的钱是李振方、

刘艳丽和带我们要钱的那个人他们平分的，一个人好像是分了 1.5 万

元。 

2018年四五月份，我在槐房和新宫工地干了3天，在工地上调料、

收拾垃圾，然后我们就停工了。后方继刚让我跟着他们去要钱，我去

了之后在项目部门口站着，别的工人喊给钱什么的。甲方出来人跟我

们谈给工钱的事，当时是高云龙、王伟民、方继刚他们三人跟甲方谈

的。晚上时对方给我们每个工人按照每人每天多少钱发了工资，钱都

发到了工人手里，一共是发了306 000元钱，当时给我发了1200块钱

左右，李明让我和庄学民在付款的确认书上签了字。之后我听从王伟

民、李明的安排去了丰台区花乡那个工地干活，我跟刘艳丽带班干了

两个月，李明和王伟民说停工结账，我们按照每人每天 330 元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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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不到 40万。10月 23日，李明跟我说朝阳工地出事了，我就赶紧

回家了。 

我们这伙人中李振方是大老板，李明、王伟民是小老板，方继刚、

李兵、高云龙、王权、我和刘艳丽能带班，剩下的是大工和小工。 

称没有参与大兴金科施工项目的施工和讨薪，我没有听过这个工

地。没有参与过门头沟新城项目的施工和讨薪。后又称在门头沟新城

项目干了几天就走了，后来要钱的时候没去。 

（5）被告人王权供述与辩解：称 2017 年 5 月，方继刚叫我到北

京工地干活，我在工地给工人派活。2017年 4月至 6月去过大兴一个

工地，2017年六七月份去过另一个工地，但记不清是哪里。供称2018

年4月去过小红门一个工地，2018年五六月去过丰台区槐房一个工地，

2018年9月20日去的朝阳区孙河工地。每次施工要钱套路都差不多，

大概是我和方继刚、李兵带着十几个工人进入工地，初期我带着工人

按时保量干活，得到工地甲方认可后，甲方就会多给我们一些活，于

是方继刚就四处找工人，又找了十多个工人，总数上不会超过40人。

工人中一半会干点活，另一半就是混日子啥活也不会干，目的就是充

数，日后好跟甲方多要钱。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方继刚让工人少

干活，工人们就干活磨洋工，开始消极怠工糊弄甲方。甲方轰我们离

开工地，我们就开始朝甲方要钱，我们带着工人到甲方的办公地点，

有时让工人围住门口，有时安排工人堵工地的大门，目的是不让甲方

施工，影响工地的进度，有时在门口喊口号。我主要是向甲方提供“施

工量”表，李兵、方继刚跟甲方负责人谈，他们给甲方提供的工时表

都是虚数，每天的施工人员就没有表上人多，他们按照每人每天 380

元的标准朝甲方要。工地耗不起每天的损失，基本上三四天就同意支

付工钱，有时给的是现金，有时给方继刚银行转账。要完钱后就离开

工地，在工地外面李明和二冬子找来大巴车，工人们上车后，方继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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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兵就开始出示真实的“出工时表”，按照每人每天标准核对，能干活

的每人每天 200 元，不能干活或者干活的次的每人每天 180 元，干零

活或者打扫卫生的，每人每天 140元-150元不等，之后把多余的钱都

给收走。然后转场进入下一个工地。五个工地有的我在场，有的不在

场。没有供述过自己在讨薪时起带头作用。             

（6）被告人高云龙供述与辩解：称 2018 年五六月，方继刚给我

打电话让我到他的工地上班，主要任务是帮着看图纸，指挥工人干活，

每个月给我 1 万元工资，干不满一个月，按照一天 335 元给我钱。我

先到了丰台区南苑一个工地，方继刚让我按照图纸要求安排工人干活，

后我让我媳妇张艳景到工地干小工。6月 19日晚，在生活区门口，方

继刚和李庆丰因为琐事和其他班组的人发生争吵，后双方打起来，甲

方负责人和当地派出所介入此事。我们又干了两三天，我听说甲方得

知方继刚带的工人参与恶意讨薪行为，已经被中国建筑总公司列为黑

名单人员，要求我们全部停工。方继刚通知所有人停工，找劳务老板

对工时，要求按照日工资380元/天结账。对方认为我们要的太高，没

同意。后方继刚跟所有人说第二天所有人到项目部找领导按照380元/

天的标准算账。第二天，所有工人30多人到工地项目部要账，项目部

让我们选几个代表进去谈，其他人在门口等着。方继刚让我、王吉祥

和另一个人进到项目部的会议室，甲方想跟我们按平米数结账，我们

要求按照日工资结算，最后甲方同意按照日工资给我们算账，我们对

工时达成共识，但是对方只同意给我们300元/天，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意见。又过了20多分钟，警察到会议室告知我们好好谈，不要闹事，

提出外面的工人都到会议室，让我们去办公室谈。我们工人都进了会

议室，我看见张鹏也来了，张鹏和方继刚、王吉祥跟着甲方到楼上办

公室谈去了，我跟着其他工人在会议室等着。他们一直谈到下午14时

左右，方继刚到会议室跟我们说双方达成一致了，按照每人每天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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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结账。后明星、李庆丰提出在工地受伤需要补偿，方继刚和张鹏领

着他俩去了办公室又接着谈，直到17时左右，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确定

了具体金额。甲方的人提出要从我们工资中扣除三四千元，张鹏、方

继刚和工人说了之后，我们都不同意，我们情绪比较激动，大家一起

吵着一分不能少，我看见张鹏还拿起消防斧威胁对方，我们在后面跟

着起哄。最后甲方同意全额付我们钱。甲方提出要把钱发给每个工人，

方继刚提出时间太晚了，钱交给方继刚和张鹏，甲方让我们在领取工

资表上签了同意方继刚代领。张鹏和方继刚拿着我们30多人的工资现

金，大伙一起离开。后在车上方继刚给每人发了工资，我领了我和我

媳妇的工资大概6000元。方继刚带着我们第二天到石景山一个建筑工

地干活，我们在石景山干了两个多月，以甲方没有给我们生活费和承

诺的借款为由停工不干了，也采取这种方法跟甲方要钱，张艳景没参

与要钱。方继刚带着所有工人到中国建筑总公司总部办公区上访，最

后甲方结清了工资。后方继刚又带着我们到了朝阳区孙河瑞悦府项目

工地，我在工地干了大约 20 天就离开去了别的工地。大概又过了 10

多天，方继刚跟我说工地又停工不干了，让我们去领工资，我带着张

敏、初真华、王星、毕景友、张艳景、吴海亮和其他工人在工地门口

外面一直坐到16时，因方继刚没和甲方谈好，我们全部撤了。第二天

上午，方继刚又通知我们去领工资，我们到工地后被警察带走。槐房

工地工钱是方继刚发的，方继刚上面还有老板。方继刚开始给我打电

话让我过来干活的时候就跟我说过，每次开始跟项目部的人谈的工钱

都是按照平方米结算工资，但是我们这些人里面有很多人不会干木工，

最后项目部就会嫌我们的活少不让我们接着干，方继刚就会组织我们

30多个人去找项目部多要钱，按照每人每天350元人民币的工钱要。 

我们全都在中国建筑集团所承建的建筑工地承包木活，冯天兵跟

甲方签合同，方继刚带着工人进场施工，干了没多久就以各种理由停



 55 

工不干了，方继刚带着工人要求结账，甲方联系冯天兵到场，但是联

系不上，方继刚就不承认冯天兵与甲方按照平米数给我们算账的合同，

向甲方提出必须按照每个工人每日工资为 350 元至 380元结算，而且

所有工人不分木工，都必须以这个标准结算。甲方如果不同意，我们

就所有工人去项目部，采取喊口号的方法，收到钱后全部交给方继刚，

然后再按照木工和力工实际发工资。剩下的就由方继刚等负责人支配

了。 

（7）被告人刘艳丽供述与辩解：称 2017 年 5 月我通过干爹认识

张鹏，想跟他工地上干活。张鹏问我能不能找到工人，一个月给我开

6600元工资，还能赚工人的差价，如果我能找到10个以上，额外每个

工人每天再给我提10块钱好处费，每个月补助我500元手机费，我就

跟着张鹏干了。先是在北三环一个工地，我没有找到工人，在工地干

了一个月，老家有事我就回去了，当时要钱是以工时跟甲方要，比按

合同要多出好多钱。当时也是组织工人聚集在项目部。2018年 6月，

张鹏给我打电话说能不能找到工人，我说找不到，他就让我过去了，

并答应把手机费给我补上。我去了槐房一个中建的工地，当时还有一

个叫刘春平的和我一起进的工地。刘春平是给张鹏介绍工地工程的人。

张鹏和刘春平带我去工地签合同，我看合同是按工作量结算，而张鹏

跟我说是按工时结算，我知道按工时比工作量结算钱多，我就怕之后

我给不起工人钱，就不敢签，但是张鹏让我签，说跟我没关系，我就

签了。后来槐房工地甲方说工人要工资和我签的合同不一样，而且跟

我一起签合同的刘春平不在，让我去解决一下，当时张鹏不让我去，

也不让我接甲方的电话，我一看就明白张鹏是要找甲方要钱，但是张

鹏是我老板给我发工资，我就继续跟着他干了。后来我直接被张鹏安

排到丰台花乡一个中天的建筑工地，干了50多天，领班朱恩义和苏永

贵组织工人问张鹏要生活费,张鹏没钱就停工了。然后就找甲方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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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和甲方谈，但没谈拢，因为张鹏是以完工量结算的钱不够工人的

工资为由，后来张鹏安排我和工人在中建一局的工地上干活，2018 年

11月2日17时我在西铁匠营工地被抓。在槐房工地，我负责后勤，具

体的就是给工人带饭、安排住处，我还负责在工地带领工人吊料。张

鹏签订合同时，是按照每平米计算的。张鹏要钱的时候，不按照合同

要求，按照每个工人总工作天数每天 350 元左右要钱，这样每一次他

要到的钱要比按照合同计算要的钱多很多。他让签合同的人离开工地，

以老板跑路的名义作为工人代表跟甲方要钱。每次要钱都让所有工人

进行聚集喊“甲方不给工人发工资”等口号，给甲方施压迫使甲方按

照我们的要求发工资，要完钱之后，张鹏把所有的钱收走，再按照工

人实际工作天数，和事前约定每个工人每天 200 元左右的价格给工人

发工资，剩下的钱张鹏都赚了。 

2017年 3月，在大兴区的一个工地，张鹏让我带着木工去做地下

室支模，他说工人工资按天算，每天 240 元到 260元。进场以后，我

们干了七八天左右，张鹏打电话让我签一份分包计件协议，我就签了，

协议签完以后张鹏去工地的时候给了我 200 元的生活费。从这之后我

就从工地走了，过了几天张鹏给我打电话说工地的工资他帮我领了，

然后他还告诉我工地让我回去的话就说我有事，不能回工地。后来工

地的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结算工资，我说我不在北京，家里有事没时

间去结算工资。大概过了两三个月，我找张鹏要钱去，张鹏给我了2800

元工资，额外又给我了500元人民币，一共给了我3500元。 

后又称想不起来是否在海淀区北三环40号院的工地上打过工。 

（8）被告人冯天兵供述与辩解、辨认笔录：称自己在 2017 年认

识王伟冬，后王伟冬让我给介绍木工活，每个活给我5000元，我在2018

年 4 月介绍了朝阳区豆各庄一个工地的活，后因为工地用料不够，工

人离场要工资，我谈的是按完工量给钱，但是工人要求按工时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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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按完工量要的多。后在2018年6月我给王伟冬介绍了丰台区新宫工

地的木工活，是秦新民签的合同，后因工地上东北人太多，工地上不

用他们了，秦新民带着王伟冬结账离场，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后我又

给王伟冬介绍了石景山的一个工地。第四个是花乡高立庄工地。2018

年 9 月，我给王伟冬介绍了朝阳孙河中建三局的一个工地，这个项目

是我签的合同，好处费还没有谈。10月18日我从北京坐火车回老家，

因为我父亲转院，10月19日我到的老家。10月23日，王伟冬给我打

电话说让我先不要回北京，朝阳孙河的工地上正在敲诈工地钱，丰台

花乡的工地上因为敲诈工地钱被抓了几个工人，然后我说我完事后就

回去，10月28日我在老家坐火车回北京，10月29日我到的北京，因

为之前孙河工地上劳务公司罗老板和项目经理聂果都给我打过电话要

我去工地，说工人们闹事要结账，让我去解决。2018年11月1日我到

了孙河工地项目部想问问情况，然后我就被警察抓了。王伟冬木工队

进工地干活开始的时候还像样子，大约干几天以后他们就开始私底下

加人，但是加进来的人进工地以后就是磨洋工，出工不出力，整个工

程进度非常慢，之后他们就找各种理由开始停工，然后找工程部去闹

事要钱，要完钱以后他们就离开工地。我在介绍豆各庄工地时就发现

了。方小虎是给王伟冬带班的人。工人不按合同平米数结账时，队伍

带班的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不让我去现场。 

经辨认，冯天兵辨认出方继刚是方小虎。 

（9）被告人王亚春供述与辩解：称 2017 年 4 月，王权打电话让

我到北京干木工，方继刚是包工头，王权给他管事，还有三十多个工

友跟着方继刚干，基本都是哈尔滨的。我跟着干过几个工地，每个工

地都是干几天之后工地上的领导就不让我们干了，因为我们不给工地

好好干。我们这三十多个工友心里都明白，方继刚就是等着工地上的

领导不让我们干，然后再让我们大家去要钱。我们故意干活速度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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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工地给我们停了，方继刚在开工前跟我们说干活的时候别干太猛了，

争取三两天就结账，大家就都明白了。方继刚和王权答应我们工人只

要在工地上待着，每人每天 380元。2017年 5月以来，我一共参与了

北京站的一个工地、三里河附近的一个工地、槐房路的一个工地、小

红门附近的一个工地、孙河附近的一个工地。方继刚负责工地的整体

工作，高云龙、王权、李兵配合方继刚工作。只要有活了，王权就给

我打电话，我就从黑龙江来北京，王权承诺一天给我 380 元的工资。

拿到钱后，方继刚把发给我们的钱收上去，李兵、王权有时候也帮着

收钱，到最后也都是交给方继刚。方继刚再给我们开支，一般我都不

能按照每天380元，一般都是320元左右。 

（10）被告人王志刚供述与辩解：称自己经王权介绍到北京工地

干木工，共干过两个工地，一个是石景山的工地，一个是朝阳区孙河

的工地，退出的时候由方继刚、李兵、王权带着工人围堵项目部要钱，

按照每个工人每个工 300 多元要钱，最后按照 260 元每个工给工人发

钱。没有人在工地里说不用好好干活的话，都是按时上下班，能按时

完成工作，但是最后我们的活都没有干完。否认在2017年8月在门头

沟新城 087 项目做过工人，但承认民警出示的拿着劳动合同书的照片

里的人是自己，劳动合同书上的字不是自己签的，手印也不是自己的。 

（11）被告人张玉柱供述与辩解、辨认笔录：称自己从2017年跟

着王权、李兵、方继刚等人在各个工地干活，李铁、李明和二东子是

这伙人的最高层，要到的钱除了给我们固定的工资以外，他们三个人

分多出来的钱，李铁占50%，李明和二东子各占25%。方继刚、李兵是

管理我们的，王权领着我们干活。要钱的时候，方继刚、李兵招呼我

们去堵门要钱，他俩平时也管钱，王权不管钱，谈判的时候，王权也

去，王权知道我们干多少活。剩下的是我们工人，大工每天 260 元，

小工有 150元、160元、180元、200元一天的，具体钱数都是李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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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定。2017年大概干了四五个工地，2018年我跟着他们陆续干了三

四个左右，2018 年的有小红门工地、孙河工地，还有丰台南苑槐房、

新宫的两大工地。王权、李兵、方继刚等人带着我们去工地干活，再

向工地甲方要钱，套路基本都是一样的。王权、李兵、方继刚等人带

着我们进入工地，一般二三十人左右，每天施工干什么都是听王权、

李兵、方继刚三人安排，每天干多少也是这三人安排。开始多干活，

但过了几十天后，或者一个月左右的时候，王权、李兵、方继刚就让

我们少干，甲方轰我们离开工地。王权、李兵、方继刚就带着我们开

始围工地甲方，在外面喊口号，口号也是王权、李兵、方继刚三人带

头喊，他们喊什么我们就喊什么。王权、李兵、方继刚三人跟甲方谈，

故意把问题全部推给甲方，说是甲方轰我们走，跟我们施工没有关系，

所以要全部的工期工钱。按照每人 380 元的标准朝甲方要。王权、李

兵、方继刚三人每次还故意多向甲方要，比如施工的有时候就二十多

人，等到要钱的时候，他们又多找些工人，借此朝甲方多要钱。甲方

被吓住，就同意给钱，我们工人逐一从甲方那里拿钱，签字或者按手

印。我是文盲，每次我都是按手印。我们取完钱后就离开工地，在车

上统一把钱交给王权、李兵、方继刚三人，这三人收齐钱后再把钱统

一交给李铁或者李明、二东子，这些人就都在车里。这些人收到钱后

在车里开始逐一给我们发钱，有时每人 140 元，有时候每人 150 元。

然后我们就跟着他们转场进入下一个工地，还是这么要钱这么分钱。 

彭春雨、苏志远、杨欢、李庆丰在工地干木工，他们一天是 260

元；周树文、郑海龙是干杂活的，一天 200 元；崔玉波、苏金玲干杂

活，一天 150 元。他们都清楚我们的行为是违法的，谁都不傻，都不

是第一次干这个了，干了一回心里都知道怎么回事了，而且我们平时

在一起也聊这些，都知道进工地干活是假的，要钱是真的，干上几天

就不干了，就是奔着要钱去的。我就是为了挣点钱才这样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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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辨认，其指出李振方即其所说的李铁。 

（12）被告人周树文供述与辩解：称2018年3月，我外甥李兵让

我到北京干木工活。我到了后在大兴旧宫一个工地，一天 300 多元，

要扣除工钱的 10%给介绍活儿的人。在大兴旧宫工地干了 17天，2018

年 4月在朝阳区小红门江南府工地干了一个月左右，2018年 7月在丰

台区槐房路一个工地干了 3天，2018年 8月在石景山一个棚户区改造

工地干了两个月，2018年9月20日开始在朝阳区孙河乡一个工地干了

9天半。李兵和方继刚是施工队的负责人，王权和高云龙负责看图纸，

具体给我们安排工作、记工时，其余人都是干活的工人。2018年5月，

我随着施工队进入丰台区槐房和新宫工地，干了 3 天活，因为腰间盘

突出，在工地休息几天就回家养伤。后方继刚他们要钱我没在北京。

在朝阳区孙河工地我也是腰间盘突出在工地休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不干了，李兵组织我们去要钱。我在项目部办公室周围待着不走。孙

河工地要钱时我见过李振方。基本每次都是李兵、方继刚、王权、徐

国臣和苏志远他们在屋里找人要钱，不让办公的人进屋。我在旧宫工

地拿到 5000 元，在小红门江南府工地拿到 6000 多元，在石景山工地

拿到 14 000 元，在槐房路工地拿到 1000 元。旧宫和小红门工地都是

拿到钱后又给李兵，李兵扣除中介费后发给我们。槐房工地当时我在

老家，李兵给我打到银行卡上。李兵和方继刚跟我说每天300，但要钱

时按 340 元或者 380 元，多出的钱再给李兵或者方继刚。要钱时开始

时劳务公司或者甲方不给钱，方继刚、李兵会让我们工人去项目部闹，

方继刚他们跟对方领导谈，我们工人去堵项目部办公室、工地大门，

不让他们正常施工。还谈不成的话，方继刚就带我们去中建总局闹。

我干的 5 个工地，除了旧宫和槐房工地没去要钱，其他都去要钱了。

我们进工地干活从未签过劳务合同。 

（13）被告人郑海龙供述与辩解：称2016年经人介绍我进入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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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工队，跟着李明在工地干木工。第一个工地是2016年在大兴礼贤

机场项目，大工一天260元，小工一天200元，我是小工一天200元，

要钱时按照每人 300 多元要的，是李明、李铁跟项目部谈的，我们跟

着去了，不给钱就堵项目部或者门口，后钱给了李铁他们，他们按照

我们的工资标准给我们发工资。在这个工地我认识李明和方继刚，李

明和方继刚分别带两个施工队。2018 年三四月份，我去小红门工地干

了 8 天 9个工日后去了廊坊干活，期间我打电话找方继刚要钱，方继

刚说得本人拿着身份证去拿钱，后我到工地找方继刚，那时方继刚开

始和工地谈，我们下午围了项目部，当晚就把钱要下来了，工地挨个

工人每人按照 300 多元发的工资，我一天 200 元，多出来的交给方继

刚了。后又跟着方继刚去了丰台区新宫一个工地，大概干了一个月左

右，方继刚说不干了，就跟项目部要钱，围了项目部，后来还去中建

集团静坐要钱。最后按照每人每天 300 多元要钱，钱都给了方继刚，

他再给我们发工资。在朝阳区孙河工地干了一个月左右，方继刚说不

干了，我跟着他去围堵项目部要钱。最后价钱谈好是每人 340 元每天

发工资，发工资时我们被抓了。 

李明和李铁是老板，李明是李铁的侄子，我觉得李铁应该比李明

更高一些。方继刚是他们手下，负责带队、要钱。李兵负责财务，不

用干活。李明不用干活，偶尔过来看看，顺便签个到。李庆丰、庄学

民、张玉柱他们跟方继刚关系好，在围堵项目部要钱时都是他们几个

挑头。王权和高云龙主管技术，负责看图纸，指导我们干活。张鹏没

事儿就到工地转转，平时不来工地，要钱时来帮助要钱，在前面指挥、

带头，像他这样的还有庄学民、刘彦斌、王志刚、王权、高云龙。 

槐房新宫工地李庆丰和方继刚跟其他班组一个老头打架了，他俩

的伤是打架造成的，在最后要钱时是按照工伤要的。 

（14）被告人苏志远供述与辩解：称2017年6月左右，我姐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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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刚让我到北京跟他干木工活，我会干木工。2017 年在大兴新机场干

了两个月。2018 年在大兴旧宫、朝阳小红门、丰台槐房新宫、石景山

塑料八厂、朝阳孙河等工地干过。 

2018年 6月初，方继刚、李兵、王权让我们去丰台区槐房新宫工

地干活，还有高云龙、苏金玲、刘彦彬、彭春雨、杨欢、明星、李庆

丰、周树文、苏利等。我在工地干了十多天，端午节时回家待了十多

天。我回北京时方继刚让我去石景山工地。到 7 月时，李兵把新宫的

钱给我，共3000多元，工钱是方继刚、李兵、王权他们要来的，我没

跟着去。方继刚跟我说按 330 元每天算，方继刚每次跟劳务公司要钱

都是多要钱，把小工每天记成跟我们一样的大工，多算天数，抬高工

人每天的价钱，去跟公司要钱。劳务公司不给，方继刚、李兵、王权

就提出让工人跟他去劳务公司上面的项目部要钱，我们知道劳务公司

上面是中建公司，中建会给劳务公司施压。要钱时方继刚、李兵、王

权他们带班的让我们跟着去，他们去谈，我们跟着站脚助威。王权和

高云龙负责图纸、技术，李兵主要记工，方继刚跟劳务公司人沟通，

监督我们干活，我只见过张鹏两三次，也是带班的。我的出工数记的

是对的。先进工地的人都干活，后进工地的人有不干活的，也记工，

是为了最后多要钱，不会干活的人是方继刚、高云龙、崔玉波找来的，

别人也找。2017年8月我还参与了门头沟的工地，是方继刚叫我去的。

方继刚每天给我320元，我在门头沟工地干了10天左右，家里有事我

就回老家了，后工地发工资我回北京领工资了。门头沟干活时老板是

王伟民，王伟冬、方继刚负责带班，王权看图纸、分活，干活的有 30

人左右。 

（15）被告人苏金玲供述与辩解：该人与方继刚系夫妻关系。称

2017 年春天，跟着方继刚去了大兴金科工地，干了一个多月后，姓王

的负责人通知我们去项目部领钱，我进工地时姓王的负责人说我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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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是140元每天，从项目部多领的钱要上交，当时我从项目部领了5500

元左右，又交出 2000多元。2017年 10月，跟着方继刚去了门头沟工

地，后领了工资，本来约定工钱140元每天，干了两天半拿到600元，

我又上交给姓王的200多元。2018年6月，李兵、王权、方继刚带着

我们30人左右到了丰台区槐房项目工地，干到一周多时，因为方继刚

和工地其他工人打架，我和方继刚被开除回家了。后方继刚以工伤为

由向公司要钱，好像没给钱。他们如何向工地要钱我不知道。李兵给

我不到2000元现金。施工队中李兵、方继刚、王权平时负责管理，我

之前一天是 140 元，直到朝阳区瑞悦府我要求涨工资，李兵才给我涨

到 200 元每天。李兵负责记工，李兵和方继刚平时不怎么干活，但是

也记工时，其他工人也不上心，能应付过去就应付。施工队想着在工

地干一段时间，等工作时间差不多了，李兵认为可以停工，就组织大

家停工，李兵、方继刚、王权带着工人去围堵项目部，给项目部施加

压力，迫使施工队按照我们提出的工资方案给我们发工资。小红门江

南府项目是李兵组织我们进场，我干了20多个工日，最后结算工资时，

李兵组织我们找项目部和中建公司闹事，最后我拿到6000多元，交给

李兵2000多元。方继刚和我一样，是拿事先约定好的工资。 

（16）被告人杨欢供述与辩解：称自己2018年2月和方继刚、王

权、李兵、高云龙几个人在北京工地做木工，经彭春雨介绍进入该施

工队，每天 260 元工资。王权和高云龙负责工地工作安排、技术、发

放伙食费的工作。李兵负责每天记录工时、发工资、发放伙食费。方

继刚负责在工地停工后去各个工地项目部协商要钱。李铁给我们发过

钱，是我们这的大老板。其他大多数人都是正常做木工活，崔玉波、

王志刚在工地运木料，工作比较轻松。在工地上干一段时间就不干了，

然后方继刚等人带着工人去找项目部围堵项目部等方式要工资，之前

听说过干木工每平米多少钱，但是要钱时是按照每人每天300多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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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木工每天实际给 200 元，用料的力工每天 150 元，每个人从甲

方那里签字领钱，后李铁、方继刚、李兵会把钱收回去一部分，留下

承诺的那部分。2018年 3月，我在朝阳区小红门江南府项目跟着王权

干了20多天，停工后方继刚、王权指使施工工人向甲方多要钱，这次

我没有在场，最后我得到了5000元左右。2018年4月，在大兴区魏善

庄月季公园的一个项目我跟着高云龙干了50天左右，停工后他们指使

施工工人恶意讨薪，向甲方多要钱，这个事发生的时候我回老家了，

我没有在场，最后我得到了 1.3万元左右。2018年 6月，我和彭春雨

一起回到北京，找到正在丰台区槐房和新宫村项目施工的方继刚等人

施工队，进入工地开始干活，后方继刚和高云龙组织我们20多名农民

工堵工地的大门和工地项目部的门，并且在现场大喊 “工伤赔钱”和

“拖欠农民工工资”等内容。方继刚、高云龙和张鹏进项目部和工地

的人谈判，一共堵了 2 天门，喊了 2天口号，方继刚、高云龙和工地

项目部谈了两天。在这两天期间，方继刚、张鹏、高云龙带着李庆丰、

王亚春、王志刚、张玉柱、周树文、郑海龙、苏志远等人手持铁锨、

钢筋管和消防斧用言语威胁工地项目部的人，具体怎么威胁的我不清

楚。项目部的人按每人每个工时 380 元给我们每个人发了工资，我们

工资拿到手以后全部上交给了方继刚，方继刚再根据我们来之前谈好

的每人每工时 260 元（我和彭春雨是每人每工时 260 元，其余的人我

不清楚）给我们发钱，项目部发钱时我才知道我来槐新工地之前方继

刚和李庆丰还打架受伤了，找项目部要医药费，但是他们打架的细节

我不清楚。我当时在工地项目部领了1140元，我都给了方继刚，方继

刚给我发了 520 元，后方继刚就带领我们去了石景山古城西路的一个

工地。2018年 6月到 8月底，在石景山古城西路一个项目跟着高云龙

干活，停工后方继刚、李兵、高云龙指使施工工人恶意讨薪，向甲方

多要钱，这个我没有在场，后来我得到了1.9万元左右。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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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城建生物研究所项目跟着王权干了十多天活，停

工后方继刚、李兵、王权指使十多个施工工人堵在工地的大门和该工

地项目部门口，并在现场大喊，恶意讨薪向甲方多要钱，我得到了2000

多元。2018年9月至10月底，在朝阳区瑞悦府项目，王权、高云龙带

着我们干了20多天活，后来王权指使我们消极怠工，使项目部让我们

停工，然后方继刚、李兵、王权、高云龙在指挥我们恶意讨薪向项目

部多要钱。 

（17）被告人彭春雨供述与辩解：称2018年2月“方小虎”叫我

到北京工地做木工，说一天 260 元，如果干的平米数超过 260 元，按

照一天 300元结算。2018年 3月，我到了大兴新宫地铁站附近的一个

工地，王权负责看图纸施工，“方小虎”指挥工人分活干，工人由他们

两人带领干活。不到一个月，王权和“方小虎”跟工人说上面项目承

包商不用我们了，工资也不给发为由让我们一起去找项目的承包商要

工资。我们这群人闹了两三天之后工地的承包商迫于压力，按照干一

天 260 元工钱的价钱给我们结工钱了。后我又去了小红门一个工地，

也是干了没到一个月，“方小虎”和王权告诉我们说工地不用我们了，

带着我们去承包商闹着要工资，闹了几天后承包商按照 260 元每天给

我发工资。他们又领着我们到了中建三局孙河瑞悦府的工地干活，没

干一个月之后又开始讨要工资，我们还在项目的办公司谈工资的事情，

民警就过来把我们都抓了。 

方继刚向项目部要钱的方式是带着我们所有工人到工地的中国建

筑集团项目部，方继刚、王权、王志刚、李兵他们几个去和项目部的

人谈，我们其他工人在项目部外面等着，谈不好的时候方继刚就出来

喊他们不给钱，我们就围着项目部吵吵问为啥不给钱，如果还不给的

话就堵工地大门、围堵项目部，还去中国建筑集团的办公地点外静坐，

等着给解决工资问题。方继刚和项目部要多少钱我不知道，依据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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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知道。我在工地上干了10多年木工，正常情况下工程大部分都

是按照平米数结算，也有日工，但是日工都有每天的必须完成平米要

求。方继刚的施工队这里没有要求每天完成多少平米数。 

后又称自己在 2017 年 10 月左右在门头沟工地干过，当时参加讨

薪的人有二十多人，我认识的有张玉柱和他媳妇，还有王权、方继刚，

其他人我记不清了。2018年 6月在槐房新宫工地干过，要工资时方继

刚、王权、高云龙一起去谈判的，其他工人就围堵项目部。 

（18）被告人李庆丰供述与辩解：称2017年3月，我通过王权、

方继刚介绍来到北京市大兴区的工地干木工，之后我自己去河北省廊

坊市打工。2017年 8月，跟着方继刚、王权等人在门头沟的一个建筑

工地干活。2018年 3月，跟着方继刚、王权等人在朝阳区小红门江南

府项目工地干活。2018年 6月，跟着方继刚、王权等人在丰台区南苑

乡槐房的一个建筑工地干木工活。2018年9月21日，在朝阳区孙河乡

的一个叫瑞悦府的建筑工地干木工活。2018 年 10 月 23 日，我们 30

多个工人在朝阳区瑞悦府的建筑工地讨要工资时全部被警方抓获。 

方继刚所带的施工队都是黑龙江人，一共30多人，负责带班的有

方继刚、王权、李兵、高云龙，工人有我、王志刚、崔玉波、周树文、

郑海龙、张玉柱、苏志远、苏金玲、杨欢等人。方继刚承诺给我们会

干木工活的人每天工资是260元，其他小工工资每天160元。 

我们进场施工后，开始是两个师傅配一个小工，后变成一个师傅

配两个小工，工作效率明显下降，不能按时完成工作量，甲方就不让

我们干了，方继刚等人不让我们干并告诉我们所有的工人都要按照每

人一天 380 元计算工钱，如果甲方不同意，让我们大家到工地的项目

部、他们的上级领导办公地点，采取围堵、静坐等威胁的方式给他们

施加压力，不达目的不罢休。到最后甲方迫于压力，同意我们的要求

按照我们提出的要求给我们钱了事。我们多次采取这种方式向甲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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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工资。每次要到钱后全都交给方继刚等负责人，方继刚再按照事先

跟我们工人约好的日工资发给我们，剩下的钱由方继刚等负责人支配。 

门头沟工地结账期间因自己的朋友到北京玩，后带着朋友去玩，

回到工地后已经谈好正在发工资，自己领了工资。小红门江南府工地，

因自己岳母病危回老家了，没有参与要工资，方继刚用微信给我转账

5000多元。槐房项目还给我8000元说是工伤补偿，我的工伤是停工前

四五天的晚上，我从生活区二楼宿舍下楼上厕所，在楼道的楼梯下来

每走稳，打滑把右脚的大拇指撞骨折了。 

（19）被告人张艳景供述与辩解：该人与高云龙系夫妻关系。称

自己 2018年 6月到北京和高云龙一起在工地做木工，每天工资是 150

元，像高云龙会干木工的工资是260元每天。我在北京干过四个工地，

第一个工地不记得名字，第二个工地在石景山，第三个工地是朝阳区

瑞悦府，第四个不记得名字。跟着一起去要过工资，方继刚说每天按

照340元领工资，但实际上每天拿150元。 

（20）被告人崔玉波供述与辩解、辨认笔录：该人与被告人张玉

柱是夫妻关系，称2017年6月，我和张玉柱跟着刘彦彬到北京工地干

活，在门头沟的一个工地干过。2017年我的工钱是 140元一天，按天

算钱，包吃包住。2018年4月之后是150元一天。2017年在门头沟工

地的时候要到钱，之后工地按照 380 元一天给发的钱，发了多少天不

知道，工地发完钱之后马上就被二冬子、方继刚、李明收了回去，然

后按照每天 140元给我发的钱。2017年之后工地也是这种情况，工地

先按照 380 元发的钱，好像是打到了李明他们的卡里，之后被方继刚

收回去，然后方继刚按照140元给我发的。只要工地说不让我们干了，

方继刚和王权等人就带着工人过去都项目部，我们这些人基本就是在

项目部里面坐着，方继刚等人就去找工地的人谈。要到钱之后，有时

工地先按照方继刚他们记的工时每天 380 给我，之后马上就被方继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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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收走，之后发给我 140 元。还有过工地把钱打到方继刚他们的卡

里，然后他们取出来再发给我。方继刚他们提供给工地的工时是多少

我不知道，我只能拿到我上工工时的天数的钱。说去要钱时，我们这

些工人就是跟着去，然后方继刚等人去要钱。这些工地都是堵项目部，

基本都是在项目部里面坐着，方继刚、李兵、王权会让人出去喊不给

农民工钱等话语。基本每个工地都是这样，我也喊过，但是是哪些工

地我记不清了。2018年 10月 23日那天，我们工地的工人都去了，我

还看到李铁到工地去了，我是 10 月 22 日中午回到的朝阳区孙河乡的

工地，之前什么人我不知道，以前的工地也基本都是工地干活的这些

人。我见过人员来回调整的，也听说过有不止一个工地在干活，我没

有同时在多个工地干活的情况。经辨认，其辨认出李振方是其所说的

李铁。 

（21）被告人杨凤臣供述与辩解：该人与被告人杨欢是父子关系。

称2018年8月，我儿子杨欢让我到北京工地干活，9月20日我到朝阳

区瑞悦府工地开始干活，我干到 10 月 17 日，方继刚和李兵就不让我

们干了。23日 8时许，方继刚、李兵、王权组织我们坐中巴车来到了

工地，我们出示了工地的门卡后进入了工地现场，来到项目部楼前，

我们在项目部楼前站了一会儿后，又到了项目部的会议室，在这期间

一直是方继刚和李兵还有王权跟工地交涉，具体他们怎么交涉的我不

知道，过了一段时间，民警就来了。方继刚和李兵是包工头，王权负

责看图纸，也负责记工。我儿子说我干木工一天 200 元，我不会干木

工。我们来瑞悦府项目工地的时候，王权和方继刚跟这个工地的领导

谈好了，说是给我们工人每天 380 元人民币的保底工钱，我每天的工

钱还是 200 元人民币，多余的 180 元人民币被王权和方继刚还有李兵

他们扣了。我到北京之后在三个工程项目上干过，第一个是8月20日

的时候，我在石景山一个工程上干了20多天。第二个是9月中旬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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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在朝阳区一个工程上干了10天左右，第三个就是瑞悦府项目工地。

每次都是没有完成工地要求的项目，王权、方继刚和李兵就组织我们

30 多个人一起去工地的项目部找他们的工作人员要钱，堵他们项目部

的门，喊口号，不让他们正常工作，把他们逼得没办法了就多给钱了。 

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2007）龙刑初字第 185

号刑事判决书、齐齐哈尔市第一看守所出具的证明：证明本案被告人

王志刚曾因犯盗窃罪、抢劫罪于 2007年 9月 13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罚金三千元；被告人李明曾因犯抢劫罪于 2007年 9月 13日被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罚金一千元。王志刚于2009年4月9日刑满

释放，李明于2008年2月9日刑满释放。 

4.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明各被告人的自然人身份情况。 

上述证据，书证本院予以确认，言词证据与本案其他证据互相印

证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其中被告人刘艳丽所称张鹏让其签署分包协

议没有证据证明，且本案三个工地均由其签署分包协议，其明知讨薪

套路，应对其签署分包协议的行为承担责任。 

本案涉及被告人人数众多，本院综合控辩双方争议焦点进行评判，

不再对控辩双方各项意见逐一回应。 

一、各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实施威胁或者要挟

的方法，强行索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即被告人主观上具有

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对被害人实施威胁或者要挟的行为，迫使被

害人产生恐惧、害怕心理，不得已向被告人交出财物。 

1.本案被告人的行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案证据证明

涉案建筑工地涉及的木工工程均约定按照完工量结算工程款，施工队

从涉案工地获取的合法报酬为实际完工结算款。但本案被告人明知有

分包协议约定，故意制造套路，在各施工工地均未完工即讨薪，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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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时否认分包协议约定的结算方式，以自己记载的工日并按照每工日

300余元的标准索要钱款，索要钱款既明显高于分包协议约定的应结钱

款数，也高于李振方、李明等人实际与施工参与人约定的结算工资数。

综上，各被告人对结伙索要超出实际工量应结钱款部分具有非法占有

的目的。 

2.被告人客观上实施了胁迫索要财物的行为。在案证据证明被告

人在未完成工程时即要求发包方结算工程款，且通过多人围堵工地项

目部、办公区，到工程总包方所在公司及集团公司静坐、闹事，甚至

通过言语威胁、暴力威胁等行为迫使被害方按照被告人的要求交出财

物，被害方交出财物并非出于自愿，而系害怕因被告人的行为被劳动

监察部门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企业“黑名单”从而导致之后无法获取

工程及被告人的行为影响工程进度，或者引发社会舆情而被迫满足被

告人的要求。 

3.各被告人均明知犯罪套路。涉案被告人均多次参与相同套路进

入工地施工、讨薪行为，部分被告人在被起诉参与犯罪行为之前已通

过相同套路实施过勒索行为；被告人进入施工队时已被告知讨薪套路，

且在参与讨薪时明知结算方式存在问题仍积极参与，共同迫使发包方

交出财物；部分被告人虽从起诉事实看不构成多次，但结合其自身供

述及其他人供述，另参加过未起诉的相同套路行为。另被告人刘艳丽、

冯天兵明知讨薪套路仍向被告人李明等人介绍施工工程并获取利益，

且在签署协议工地被讨薪时按照被告人李明团伙指示不接电话、故意

消失，其行为促成其他被告人索要超出劳动报酬钱款行为的完成。 

4.本案系共同犯罪，本案犯罪的过程包括获取工程——进驻工地

施工——制造停工事由——以围堵等手段讨薪——按事先约定分配钱

款，上述每个环节均是敲诈勒索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仅参与讨

薪时的胁迫行为才构成犯罪，对于明知犯罪套路而参与施工但未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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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薪的人员，不影响其对敲诈勒索行为承担责任的认定。各被告人是

否实际占有违法所得不影响对非法占有故意的认定。 

综上，各被告人的行为均符合敲诈勒索罪认定条件，应以敲诈勒

索罪追究刑事责任。 

被告人彭春雨的辩护人提出本案应以寻衅滋事罪追究被告人刑事

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寻衅滋事罪涉及的对财物占有的行为更

强调随意性、任意性，具体表现为以蛮不讲理的手段强行索要他人财

物。而本案为有预谋、有计划、有针对性地索要财物行为，被告人索

要财物的手段系通过胁迫手段迫使被害方不得已交出财物，而非随意

强拿硬要取得被害方财物，本案不符合寻衅滋事罪认定条件。 

针对被告人李明、张鹏、王权、王亚春、张玉柱、周树文提出的

没有参与部分指控犯罪事实或者没有参与部分指控事实中的讨薪行为

的辩解，经查，在案证据证明至少从2018年以后被告人李明即成为涉

案木工队团伙的最上层，其在2018年之后是否参与施工、是否直接参

与讨薪均不影响其应对团伙实施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另第二起事实

中，虽然仅有王新华证言证明李明参与讨薪行为，但是王新华本身并

不认识李明，却在陈述中明确指出李明的行为，且讨薪行为并非发生

在一瞬间，而系持续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内二人有所接触；再从讨薪

的行为本身看，劳务方与讨薪带头者直接接触，对本身没有在工地参

与施工却带头讨薪的人更重视其身份具有相对合理性，因此，本院采

信王新华证言，认定李明参与起诉书指控的第二起讨薪行为。其余被

告人均有工地花名册、领款签名等证据证明参与施工及领取钱款，且

大部分工地劳务方证人证言均证在最终领钱时签字的人均系参与讨薪

的人，如前所述，即便仅参与施工未参与讨薪亦不影响其敲诈勒索行

为的认定，但本院在量刑时考虑未全程参与犯罪的行为而区别量刑。 

针对被告人李明提出的没有消极怠工、滋事，没有围堵工地、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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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被告人张鹏提出的第二起指控没有敲诈勒索行为，被告人高云

龙提出的在警察在场的情况下去的工地项目部及没有消极怠工、只干

活不知道其他情况的辩解，经查，涉案工地的劳务人员证言、部分承

建项目人员证言、多名被告人供述及在案书证均证明被告人进驻工地

一段时间后即采取磨洋工及讨薪时通过多人围堵项目部、围堵承建单

位办公地点等手段索要钱款，上述辩解，本院均不予采纳。 

二、犯罪金额认定 

敲诈勒索罪犯罪金额以非法占有部分金额认定，被告人对所施工

工程已完工应获取的合法报酬部分不具有非法占有故意，对占有的合

法报酬以外的钱款均应认定为本案犯罪金额。在计算具体非法占有金

额时，本院依在案证据进行严格认定。 

1.被告人在涉案六起工地均施工，且均未全部完工，应获取的合

法报酬为木工工程承包人与上一手所签署的分包协议约定的结算方式

计算。六处工地均约定以完成工程量结算工程款，并约定施工单价，

即完工量乘以施工单价（减去应扣除款项）等于应结算价款。虽此部

分证据基本由被害方提供，但是被害方提供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结算

价款的依据。一是大部分工地在被恶意讨薪时被害方就完工量进行过

内部核算；二是部分被害方提供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完工量的记录，证

据的可信性更高；三是第六起工地在被恶意讨薪时经第三方造价咨询

公司计算过完工量，其余工地虽未经第三方计算过完工量，但所证的

完工量基本均衡，不存在畸高或者畸低情形，与本案被告人所使用的

磨洋工等手段亦比较吻合。综上，以被害方提供的证据认定完工量具

有合理性。 

2.被告人从涉案工地领取的钱款为前期施工期间预支部分加上讨

薪时领取部分。在认定非法占有金额时，将该两部分计算相加的金额

减去应得合法报酬即为非法占有的金额。具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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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兴区金科项目工地。首先，在案证据证明涉案工地由三组

木工施工队（施永革班组、王伟冬班组、李鑫磊班组）在场施工，索

要钱款时三组人员共同索要，但被告人李明、方继刚等人辩解其他木

工班组与自己无关。经审查，涉案三个木工班组中有两组（王伟冬班

组、李鑫磊班组）与本案被告人所在团伙紧密关联，但施永革班组与

本案被告人所在团伙无关，本院在认定犯罪金额时扣除施永革班组的

相关金额。其次，李鑫磊班组讨薪时索取22万余元，王伟冬班组讨薪

时索取 103 万余元。李鑫磊班组完成施工面积、完成零工及扣除生活

费、借支费用后应结 7.2 万余元；王伟冬班组完成施工面积，扣除生

活费、借支费用等应结58万余元，另领取钱款结算单显示刘艳丽没有

签字，综合以上，经计算，李鑫磊班组和王伟冬班组实际占有钱款 60

余万元。即第一起大兴金科项目工地被敲诈勒索金额60余万元。 

（2）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40 号院工地。公诉机关指控犯罪金额为

51万元，但是在案证据证明张鹏等人实际索取43万余元，另有8万元

记载为刘艳丽借支。因在案证据证明被告人在工地完工量4500平米及

其他零工共计 10 万余元，证人王新华称损失为 20 万元左右，没有提

供进一步详细的证据佐证，本院以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即便考虑刘

艳丽领走的 8 万元借支，因王新华不能说明实际损失，认定第二起海

淀区北三环中路40号工地被敲诈勒索金额为20余万元。 

（3）门头沟新城项目工地。经审查证据，完工量部分，劳务方以

完成工程量加上零工量综合统计，完成工程量部分考虑未拆模等情况

在约定金额上酌予扣减符合施工约定，该金额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人

从工地退场时领取钱款共计32万余元，另有预支款项6万余元，实际

完工量为17万余元，再考虑四人未在领取工资表上签字，涉及金额1.2

万余元，综合计算，非法占有的金额为20余万元。即第三起门头沟项

目工地被敲诈勒索金额为2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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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朝阳区小红门江南府工地。经审查证据，在案书证证明离场

时劳务方支付给被告人共计43万余元，计算被告人施工完成工量并扣

除未拆模等及借支金额后共计还应支付13万余元，非法占有的金额为

30 余万元。本起中工伤部分是否给付没有证据证明，且在案证据证明

有伤存在，该部分不计入索要金额。即第四起小红门江南府项目工地

被敲诈勒索金额为30余万元。 

（5）丰台区槐房新宫项目工地。经审查证据，在案证据证明被告

人离场时领取工资部分26.6万元及工伤补偿4万元，劳务方证明被告

人实际完工量12万元，因工伤部分没有证据证明是否存在及实际损失，

且在案证据证明部分人员非工伤，索要的钱款系通过胁迫方式取得，

应认定为敲诈勒索金额。综上，该起非法占有金额为18万余元。即第

五起丰台区槐房新宫项目工地被敲诈勒索金额为18万余元。 

（6）朝阳区孙河瑞悦府项目工地。经审查证据，在案证据证明被

告人实际欲索取金额为 34 万，计算完工量 13 万余元再扣除借支金额

等还应实际支付被告人 4.6万余元，综上，该起欲非法占有金额为 29

万余元。 

3.各被告人犯罪金额以其所参与的犯罪行为涉案金额认定，因本

案系有预谋、有分工的多人共同多次犯罪，每起犯罪行为均系多人的

共同行为所致，因此，对被告人均以其所参与的犯罪行为涉案金额认

定犯罪金额，在具体量刑时区分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 

4.被告人王志刚提出的没有参与起诉书指控的第五起犯罪事实的

辩解，经查，该起无充分证据证明王志刚在工地参与施工及讨薪行为，

亦无证据证明王志刚实际从涉案工地获取钱款，其辩解本院予以采纳。

另在案证据证明第五起犯罪事实涉案工地的项目由刘艳丽签署分包协

议，与冯天兵无关，没有证据证明冯天兵参与该起犯罪事实，因此，

本院依法不认定冯天兵参与该起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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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被告人具体作用及主从犯认定 

针对多被告人提出的在犯罪中的作用及各辩护人提出的主从犯认

定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评判如下： 

本案涉案人数众多，参与犯罪的人员分工、作用不同，根据在案

证据，涉案人员分为四类，第一类为木工队的老板，第二类为木工队

施工现场的管理人员及讨薪带头人，第三类为涉案工地的包工人，第

四类为木工队的其他施工人员及讨薪参与人员。 

1.被告人李明为涉案人员第一类，其自2018年起作为团伙老板之

一，明知从进入工地施工开始即为了恶意讨薪，不论其是否参与工地

施工或者讨薪行为，均对其从中获取股东利益的讨薪行为承担责任。

2017年至2018年间，即便不足以认定李明系老板，但其明知讨薪套路

并参与施工或者讨薪，均认定其对相应的工地讨薪行为承担责任，且

李明在工地负责管理，讨薪时带头挑事，综上，李明在共同犯罪中起

主要作用，系本案主犯。 

2.被告人方继刚、李兵、张鹏、王权、高云龙为涉案人员第二类，

均为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及讨薪时的带头人。其中被告人方继刚参与五

起犯罪行为，五起行为中有四起在工地负责管理工人，五起均系讨薪

的带头人，在讨薪行为中作用最积极，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

本案主犯。被告人李兵参与三起犯罪行为，三起行为中在工地均负责

管理账目及工日等，其中第四起、第六起讨薪时与方继刚等人共同带

头，部分讨薪未参与，在共同犯罪中起相对次要作用，可依法认定为

从犯。被告人张鹏参与四起犯罪，在部分工地负责管理，在第二、第

五起讨薪时起带头作用，部分讨薪系一般参加人，在全部犯罪行为中

起相对次要作用，可依法认定为从犯。被告人高云龙参与两起犯罪行

为，两起行为中均在工地带班，虽然同案方继刚、李明均称高云龙与

方继刚地位相当，但从在案证据看，高云龙在第五起讨薪中起到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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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带头作用，但在全部犯罪行为中作用相对次要，可依法认定为从犯。

被告人王权参与五起犯罪，在部分犯罪所涉及工地协助方继刚等人管

理工人，在部分讨薪行为中起到带头作用，但作用相对次要，可依法

认定为从犯。 

3.被告人刘艳丽、冯天兵为涉案人员的第三类，负责与涉案工地

签署协议，将涉案工地交予被告人李明等人施工，明知讨薪套路，在

涉案人员讨薪时即配合消失。被告人刘艳丽参与三起犯罪，其中审理

查明的第一、二、五起犯罪事实涉及的工地由刘艳丽签署最后一手分

包协议，刘艳丽将涉案工地交由李明、李振方等人施工，其明知讨薪

套路仍积极参与，在每次讨薪开始时即消失，配合涉案人员以找不到

包工头、不认可包工头签署的按完工量结算协议实现向被害方敲诈勒

索的目的。被告人冯天兵虽然仅参与第六起犯罪事实，但从在案证据

看，其在参与第六起犯罪事实前已向涉案人员介绍过其他工地，明知

讨薪套路，其为获取非法利益仍向涉案人员介绍工地，在讨薪时即消

失，配合涉案人员实现向被害方敲诈勒索的目的。上述二人在共同犯

罪中非起主要、决定性作用，作用相对次要，依法可认定为从犯。 

4.其他被告人为涉案人员的第四类，在指控的犯罪行为中明知套

路而参与，在施工环节消极怠工，在讨薪时参与围堵项目部、围堵承

建方办公楼，甚至持械在现场站脚助威，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配合

作用，均依法可认定为从犯。 

本院认为，被告人李明、方继刚、李兵、张鹏、王权、高云龙、

刘艳丽、冯天兵、王亚春、张玉柱、周树文、郑海龙、苏志远、苏金

玲、杨欢、彭春雨、李庆丰、王志刚、张艳景、崔玉波、杨凤臣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在首都多个建筑工地取得木工施工工程后，在工地施

工期间消极怠工，均未完工即向工地方通过多人围堵项目部、围堵承

建单位办公场所，甚至持械威胁等方式推翻双方签署的按工程量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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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迫使被害方不得已按照被告人要求的标准结算超出应得部分工

资，上述人员的行为均已经构成敲诈勒索罪，其中被告人李明、方继

刚、李兵、张鹏、王权、刘艳丽、王亚春、周树文、郑海龙、苏志远、

苏金玲、杨欢、彭春雨、李庆丰均敲诈勒索金额特别巨大；被告人高

云龙、冯天兵、张玉柱、王志刚、张艳景、崔玉波、杨凤臣均敲诈勒

索金额巨大，依法均应予处罚。上述被告人经常纠集在一起，以胁迫

手段在首都建筑行业内多次实施恶意讨薪行为，严重扰乱建筑行业生

产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依法应认定为恶势力。北京市丰

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李明、方继刚、李兵、张鹏、王权、高云

龙、刘艳丽、冯天兵、王亚春、王志刚、张玉柱、周树文、郑海龙、

苏志远、苏金玲、杨欢、彭春雨、李庆丰、张艳景、崔玉波、杨凤臣

犯敲诈勒索罪的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但指控金额及对部分被告

人事实认定有误，本院依法更正。被告人李明、方继刚系本案主犯。

被告人李兵、张鹏、王权、高云龙、刘艳丽、冯天兵、王亚春、张玉

柱、周树文、郑海龙、苏志远、苏金玲、杨欢、彭春雨、李庆丰、王

志刚、张艳景、崔玉波、杨凤臣均系从犯，具有法定的从轻、减轻处

罚情节。被告人冯天兵、杨凤臣系犯罪未遂，依法可比照既遂犯从轻、

减轻处罚。被告人李明、方继刚、李兵、张鹏、王权、高云龙、刘艳

丽均否认主要犯罪事实，不构成如实供述，对上述被告人的辩护人提

出的各被告人具有如实供述、坦白情节的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被

告人冯天兵、王亚春、张玉柱、周树文、郑海龙、苏志远、苏金玲、

杨欢、彭春雨、李庆丰、张艳景、崔玉波、杨凤臣到案后能如实供述

主要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王志刚当庭认罪，可酌予

从轻处罚。对各被告人犯罪行为中既存在犯罪既遂又存在犯罪未遂的，

对于犯罪既遂部分与犯罪未遂部分在同一法定刑档或既遂法定刑档高

于未遂法定刑档的，本院已根据既遂部分确定法定刑档，未遂部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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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作为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考虑。被告人冯天兵的辩护人提出被告

人冯天兵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冯天兵并非主动投

案，而系到派出所了解工人干活的情况，依法不构成自首。综合以上

量刑情节，另结合各被告人的具体作用，本院对被告人李兵、张鹏、

王权、刘艳丽、冯天兵、王亚春、周树文、郑海龙、苏志远、苏金玲、

杨欢、彭春雨、李庆丰、王志刚、张艳景、崔玉波、杨凤臣均减轻处

罚，对被告人高云龙、张玉柱均从轻处罚。被告人崔玉波在本案中参

与两次以上犯罪，且在犯罪中介绍多人到工地，悔罪态度一般，不应

判处缓刑。被告人杨凤臣仅参与一次犯罪，且悔罪态度诚恳，本院依

法对其适用缓刑。被告人李明、王志刚具有犯罪前科，本院在量刑时

酌予考虑该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

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五十二

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七

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一条之规

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李明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

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六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

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8 年 11 月

29日起至2031年11月28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方继刚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

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

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8 年 10 月

23日起至2028年10月22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 

三、被告人李兵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

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六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

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8年 10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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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至2026年10月22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 

四、被告人张鹏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

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六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

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9 年 1 月 15

日起至2027年1月14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 

五、被告人王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

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四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

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8年 10月 23

日起至2025年10月22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 

六、被告人高云龙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八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

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23日起至2022年10月22

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 

七、被告人刘艳丽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

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六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

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1月2

日起至2026年11月1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 

八、被告人冯天兵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

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2021年

4月30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 

九、被告人王亚春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六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

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23日起至2021年10月22

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 

十、被告人张玉柱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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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六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

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23日起至2021年10月22

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 

十一、被告人周树文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六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

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23日起至2021年10

月22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 

十二、被告人郑海龙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六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

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23日起至2021年10

月22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 

十三、被告人苏志远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六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

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23日起至2021年10

月22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 

十四、被告人苏金玲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六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

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23日起至2021年10

月22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 

十五、被告人杨欢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六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

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23日起至2021年10月22

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 

十六、被告人彭春雨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六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

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23日起至2021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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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2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 

十七、被告人李庆丰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六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

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23日起至2021年10

月22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 

十八、被告人王志刚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

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23日起至2021

年4月22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 

十九、被告人张艳景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四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

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23日起至2020年10

月22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 

二十、被告人崔玉波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四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

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自2018年10月23日起至2018年11月

23 日被先行羁押的 32日折抵刑期，刑期自 2020年 7 月 9日至 2022

年6月6日。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 

二十一、被告人杨凤臣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

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缓刑考验期限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 

二十二、责令被告人退赔被害单位四川省天佑建筑劳务开发有限

公司、安阳市豫丰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江油市科达建筑劳务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华夏安信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北京忠信嘉业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其中被告人李明对北京华夏安信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北京忠信嘉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经济损失承担退赔责任，对其



 82 

余被害单位的损失在其违法所得范围内承担退赔责任；被告人方继刚、

李兵、张鹏、刘艳丽、王权、高云龙、冯天兵、王亚春、张玉柱、周

树文、郑海龙、苏志远、苏金玲、杨欢、彭春雨、李庆丰、王志刚、

张艳景、崔玉波对各自所参与的犯罪行为在各自违法所得范围内承担

退赔责任。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

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

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审  判  长      仇春子 

                          人民陪审员      朱金录 

                          人民陪审员      张克敏 

 

 

                       二〇二〇  年  七  月  九  日 

 

 

                          书  记  员      陈嘉森 


